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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照顧負荷，無論是加諸於個別家庭（私領域）或加諸於整體社會
（公領域）的，已經逐漸讓「性別化照顧」（gendered care）問題
越來越凸顯。
    事實上，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公私領域（private-family and
public-societal spheres）的「性別化」照顧安排（care
arrangement），所倚賴的是：（1）代間相互照顧的責任意識
；（2）代間相互倚賴的情感連結；（3）以及女性為主要照顧者的
傳統社會文化價值觀。然而像這樣的傳統「代間契約」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或是「性別照顧契約」
（gender care contract），隨著性別角色的變遷而支持工作與家
庭平衡政策卻嚴重不足的「照顧風險」（care risk）中，本研究更
想嘗試研究發展新「照顧安排」典範，作為國家介入政策發展的基
石。
    本研究從福利國家性別邏輯的政策軌跡，（1）開始探討「性別
化照顧」或是「照顧性別化」的性別處境，（2）這些照顧安排問題
和傳統「代間契約」，或是「性別照顧契約」之關係，以及（3）將
個別家庭內與整體社會中的照顧安排、世代契約和性別角色轉變
（照顧風險），整合於照顧政策討論中，提出照顧政策的規劃方向
讓女性能在非傳統的生命歷程中做選擇，享有真正公民權。
本研究針對531位台北市15至65歲國民進行電話問卷訪談，問卷共有
47題，包括五個部分：（1）受訪者家內的照顧安排（2）受訪者面
臨的照顧風險（3）代間契約價值觀（4）新社會契約－對新照顧政
策的態度（5）個人變項。
    本研究發現：（1）家內幼兒照顧有78%主要照顧者為女性、老
年照顧也有52%為女性，由男方或男女雙方共同照顧者屬於少數
（2）代間契約價值觀與性別刻板印象可以預測照顧風險（3）女性
、教育程度與代間契約價值觀可以預測照顧性別化的現象（4）性別
、性別刻板印象與代間契約可以預測對新照顧政策的態度（5）普遍
而言，受訪者對於去性別化、去家庭化、去商品化、去階層化各面
向的新照顧政策（新社會契約）有很高的期待。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建議：（1）有鑑於台灣嚴重的照顧性
別化處境，政府應提出納入「性別觀點」的長照政策（2）傳統的代
間契約價值觀依然存在，社會需發展出新世代的照顧觀念，以改善
台灣性別化的照顧現況（3）台灣社會的照顧風險仍高，國家仍需改
善「親職照顧」、「工作環境支持」、「小孩與老人社區照顧」的
政策（4）最後，政府應建立新社會契約的策略，以回應國人對於新
照顧政策的期待。

中文關鍵詞： 老年照顧、性別化照顧、照顧性別化、代間契約、照顧契約、照顧
政策

英 文 摘 要 ： Care burden, whether it is imposed on individual households
(private sphere) or on the society as a whole (public
sphere), has gradually made the problem of "gendered care"
more prominent. In fact, "gendered" care arrangement in
both private-family and public-societal spheres in Taiwan
has long been relying upon (1)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etween generations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2)



emotional link derived from generational interdependency ;
and (3) women as the main caregivers in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or "gender care contract" has
changed with the adjustment of gender roles; meanwhile,
"care risk" as a supporting work-family balance policy is
facing serious deficiency. From these viewpoints, this
study tries to find the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are arrangement" paradigm, hopefully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care polic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llows the gender logic of welfare states,
and begins to explore (1) the situation of "gendered care"
or "care gendered", (2)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are
arrangements and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or "gender care contract", and (3) to integrate care
arrangements in both the family/private sphere and the
social / public spher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and the
transition of gender role (care risk), into care policy
discussions. It aims to propose a policy direction in which
women can make choices in non-traditional life course, and
can enjoy their real citizenships.
    Structured phon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531
participants (age = 15 – 65 yrs) in Taipei City. The
interview contained 47 items concerning (1) care
arrangement, (2) care risk, (3)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4) new social contract – attitudes toward new long-term
care policy, and (5)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
    We found that: (1) Women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child care in 78% of families, and 52% for elderly care.
(2)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and accepta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are predictors of care risk. (3)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are
predictors of gendered care in the family. (4) Gender,
accepta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are predictors of attitudes toward new long-term
care policy. (5) Overall, participants are eager for long-
term care policies that could promote de-genderization, de-
familiarization, de-stratification, de-commodification of
care and care work.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1)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gendered care”
in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long-term care policies. (2)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still
exists in modern Taiwanese society, so it is crucial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values when
making policy.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tions to
reduce the “care risk” faced by care-givers, including



“support for parental care”, “support in workplaces,”
and “community-based child/elderly care”. (4)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ment new social contracts to
address the care burden carried by both men and women.

英文關鍵詞： Elderly Care, Gendered Care, Care Genderization, Inter-
generational Contract, Care Contract, Car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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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以下與「性別化照顧」相關的問題，經常在台灣媒體新聞上出現，這些女性照顧者在

福利提供有限的國度裡被制度犧牲了，而犧牲的原因除了「照顧風險」不斷加諸於女性或

個別家庭之上外，世代間的道德框架與所謂的「代間契約」，也是許多女性照顧者無形中

承載過多壓力的重要原因。 

 

麻豆雙屍案疑似媳婦悶死公公再自殺，在純樸的鄉間引起不小騷動。王姓婦人一家住

在麻豆多年，早期照顧公婆及阿嬤，婆婆與阿嬤相繼過世後，疑因長期照護所生的巨大壓

力，身心無法負荷，釀生這場悲劇。 

──《中國時報》 2016.01.27 

一、 研究緣起 

（一）台灣照顧安排（care arrangement）的性別處境 

性別主流化於 1980 年代自聯合國提出與發展以來，會員國被要求在制定法律、擬定

政策、方案與活動時，必須納入性別意識及思維，並重新檢視過去的政策、立法與資源，

對於不同處境之性別者，是否有不公平的影響，期許透過具有性別意識的法律修訂和執行，

創造一個符合性別平等的社會。自 1997 年在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來，台灣

受到性別主流化思潮影響，從中央到地方性別專責機構已經有相當的工作和運作雛型，並

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

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以促進性別平等為目的的法制。 

在「照護場域」的法律修訂及實踐上，在 2015 年雖已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但

內容似乎多偏向如何管理。而許多性別問題，例如尤其是有酬照護及無酬家務勞動，提供

勞務者皆以女性居多，有酬男性照顧者甚至僅佔有酬女性照顧者的 6%，可以看出照護場

域的性別比嚴重傾斜（謝玉玲，2011）。「照顧性別化」的現象，不但建立在低估女性的

價值之上，且常形塑了女性的生命歷程，並限制女性在勞動市場和家庭的二元選擇（劉香

蘭、古允文，2015），甚而影響到女性晚年的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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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女性化威脅女性老年經濟安全 

許碧純、洪明皇（2012）研究 50 年代的中老年婦女其晚年的經濟安全，想了解是否

受其一生從事照顧的非典型工作型態而陷入危機，研究結果發現確有差異影響（惟未達統

計上顯著差異），因此呼籲政府將「私人化」、「家庭化」的照顧制度趕快做修正，以減少

因為照顧角色的負擔影響婦女老年時的經濟安全（許碧純、洪明皇，2012）。 

 

（三）長期照顧十年計劃缺乏性別觀點 

行政院（2012）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劃，強調欲分擔家庭照顧責任，給予家庭照顧

者支持，未來將評估包含財務規劃、社會性別觀點等多元面向，逐步將家庭照顧者納為補

助範疇，以提供家庭照顧者更普及之支持服務資源與喘息照顧服務。陳雅婷（2013）也對

此提出補充，認為此樣做法仍離「照顧工作公共化」的目標很遠，仍需針對許多方面多加

努力：包括普及喘息服務、擴大照顧者津貼、擴充照顧服務人力、加強照顧福利服務宣導，

加上社區宣導，政府政策才能有效落實，減輕照顧者負擔以及性別照顧工作分配問題；但

是當財力和人力以及行政支持的困境仍存在，這些只可能淪為口號。 

 

（四）長照服務法仍缺乏去性別照顧的社會結構面的介入 

台灣 2015 年通過的《長照服務法》中也嚴重失焦，缺乏性別照顧的社會結構面的介

入，完全沒有注意到「去性別化照顧」意識的社會建構，充其量只有部分條文支持照顧者，

例如該照顧服務法第 13 條所指出： 

 

第十三條：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項目如下 

一、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 

二、長照知識、技能訓練。 

三、喘息服務。 

四、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 

五、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前項支持服務之申請、評估、提供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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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長照服務法》仍然可能在複製女性是家庭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氛圍與性別邏輯。

其實家庭照顧者的議題在長期照顧政策中的討論，早就行之有年（王麗容，1995；王增勇，

2011；呂寶靜，2005；劉香蘭，2015；吳秀照，2006；潘淑滿，2007；王芬蘭，2009）。

大多討論的範圍主要是如何能夠在家庭中，提供給「被照顧者」一個完善的服務為主；然

而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法》已經有納入「家庭照顧者」的相關服務，但是需要更積極推動

去性別化的照顧觀點，去除女人仍是家庭主要照顧者的刻版印象，經由國家推動社會照顧

系統，倡議性別平權照顧意識，還給女性自由選擇生涯路徑的公民權。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想了解台灣照顧安排的性別化照顧處境，以及主要形成原因和因應政策。整個

研究由「代間照顧」的觀點切入，想了解是否因為傳統的「代間契約」（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在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之際卻面臨工作與家庭兩難的「照顧風險」，影響了性

別化的照顧模式的形成？我們的國家照顧政策又應該往哪些方向走？ 

 

（一）照顧安排的性別化照顧處境方面 

「照顧性別化」是本研究所關注的主要議題，但本研究也想了解其是否有世代間的

差異？劉香蘭、古允文（2015）針對 1950 和 1970 年代兩個世代的女性，探索其生命歷程

樣態和照顧分工轉型的鑲嵌性。該研究中指出，50 年代女性一生提供多代無酬照顧和跨

代有酬照顧，卻因早年教育資本、勞動資本中斷以及從事照顧的非典型工作型態而處於福

利的邊緣；70 年代女性婚育後，則常處於工作和照顧雙重擠壓的狀態，儘管國家提供托

育津貼和工作與家庭平衡等措施，仍形成迫使女性必須犧牲職涯發展、承受經濟損失的結

構。 

 

（二）性別化照顧的原因方面，本研究探討： 

1. 照顧性別化是否來自代間契約的道德壓力？ 

照顧女性化來自「代間契約」的道德魔咒？對於照顧女性化現象的探討，藍佩嘉 

（2009）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不同文化所形塑的「照顧工作的腳本」，意即透過實地

考察，文化如何建構我們的認知、感受和處理照顧工作的方式。藍佩嘉指出市場與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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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愛與金錢的二元式思考，實為根基於西方社會有關家庭親密關係的文化腳本，是造成

「無酬照護的道德意涵日益提高，但有酬照護勞動的市場價值卻持續貶低」互為矛盾的主

因；而隨者「全球照護鏈（global care chain）」的發展，更使得照顧工作成為一個權力衝

突的場域，形塑了家庭成員間與照顧者的階層分工。但是，在東方，許多國家的女性選擇，

宥於面子問題及文化中存在的孝順壓力，無形中被強迫選擇無酬照顧，不僅滿足社會、家

庭或婚姻對女性角色的期許，犧牲個人事業和經濟安全也是在實踐丈夫和其家人之間的代

間契約，扮演著替代照顧者的角色，協助完成丈夫和其家人的照顧工作。 

 

2. 照顧風險是壓倒女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嗎？是進而造成照顧性別化的原因？ 

「照顧風險」（工作與家庭的兩難）是壓倒女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嗎？是進而造成照

顧性別化的原因？照顧風險可能導因於整體社會照顧性別的刻版印象以及缺乏工作與家庭

兩難的社會支持措施，迫使女性選擇照顧角色，造成照顧性別化?這也是本研究的重點之

一。當然，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國家應該提出各種減少工作與家庭兩難的措施以減少照顧

風險的威脅，而不是進一步將女性視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此形同落入狹隘女性角色的選

擇權的價值窠臼裡，且也應釐清家庭與國家之間的責任關係，提供照顧政策的基本政策價

值觀，那就是社會集體責任的家庭模型，邁向新照顧契約的照顧政策：因應家庭的多樣化

及家庭功能的式微。「社會責任模型」的主張包括接受各種家庭模式；堅持性別平等觀；

認同家人依賴照顧的社會價值；拒絕接受「期待個體未受任何協助之下可以完成個人角色」

之主張（Elchl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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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必要性的理論性探討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以及相關概念的形成，將於本小節中討論之。首先探討照顧性別化

的需求觀點有下列幾點： 

我們主張：女性跨越私領域，立足於公領域 

我們擔心：性別盲的福利政策只會持續複製照顧性別化的分工模式 

我們期待：以平等的性別意識決定照顧政策的走向 

我們倡導：當前的家庭社會責任意識模式 

我們堅信：「照顧風險」必須經由國家提出完整的「工作與家庭」政策避免之 

 

一、 女性跨越私領域，立足於公領域 

首先，我們主張女性跨越私領域，立足於公領域。Marshall 曾經提過公民權、社會權、

政治權是公領域的三種基本人權，但許多女性的社會角色卻一直被定位在私領域的範疇，

尤其性別化的勞務分工造成了兩性在有給職和無給職工作上的差異，而「正式工作」與

「非正式照顧工作」也區隔了兩性福利受益的資格。另外，女性也應是福利客體，然而我

們常發現女性只能被動地接受福利，使福利制度更強化了女性角色的依賴程度，福利制度

幾乎可以說是父權思維的再現。即使是 Esping-Anderson 對福利國家的分析也僅納入了屬

於私領域性質的家庭因素，卻未針對從屬於公領域性質的性別因素切入並予以探討，實為

遺憾。 

 

二、 性別盲的福利政策只會持續複製照顧性別化的分工模式 

其次，我們擔心的是性別盲的福利政策會持續造成照顧性別化的分工模式。女性主

義研究學者對福利國家所發展的社會政策缺乏性別平等意識或疏忽男性和女性在福利國家

的差異影響提出批判，包括福利國家政策對男性和女性有薪和無薪勞動之影響（Sainsburg，

1995）。例如，Peter Taylor-Gooby（1991）就指出，福利政策往往導致照顧工作性別化，

因為政策本身未能挑戰「傳統婦女為照顧者角色」之假設，也未能確保「婦女因為照顧角

色而未能參與有給勞動」所應獲得的公平補償。又例如 Jane Lewis（1992）在她一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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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利國家發展的論文中有精彩的討論，她認為多數國家仍假定「男性是家庭財務的負責

者，女性是家庭中的照顧者」，並以此作為其政策規劃的基礎。她的研究也指出福利國家

的類型： 

1. 強度男性生計意識型態國家， 

2. 中度男性生計意識型態國家，以及 

3. 雙生計意識型態國家。 

 

依 Jane Lewis（1992）的政策分析，在（純）男性生計模型之政策意識被削弱的國家

裡（如瑞典），其政策結果未必對女性更友善。例如，某些研究者已指出，瑞典雖然主張

「雙生計取向」（dual-bread winner approach），及鼓勵婦女走入勞動市場；但女性卻仍是

家庭照顧與無酬家務勞動的主要負責者。換言之，男性生計模型的政策走向在瑞典雖然被

削弱，但是女性照顧模型（female caregiver model）卻仍相當明顯（Jenson, 1997）。中度男

性生計模型的國家（如法國）在一般人觀點中，是較限制女性的天主教意識，但其國家政

策卻能支持女性同時扮演工作者和母親的角色，提供友善的環境，讓近幾年的生育率也不

斷提升。 

 

三、 以平等的性別意識決定照顧政策的走向 

再其次，值得小心的是以平等的性別意識決定照顧政策的走向。以「家庭（照顧）

津貼政策」為例，Misra（1998）研究認為，法國在政策上所立基的性別意識是支持女人

既是一個工作者也是一個母親，因此不只政府支持此項政策，連企業也提供一部份的家庭

津貼給付；在英國則完全由政府支付此項家庭照顧津貼。法國呈現的是「認同女性是個工

作者，也是一個母職者」，因此對女性雙元角色提供協助；英國傾向鼓勵女性扮演家庭照

顧者，傾向認同女性是母性角色而非雙元角色。從職場政策的差異來看，法國有完善托兒

體系和母職體系，以及各種支持女性勞動的各種政策；英國則比較猶豫，消極發展相關政

策。 

 

四、 照顧政策反應了該社會的家庭責任意識 



3 

 

很值得重視的是照顧政策也反應了該社會的（私領域）家庭責任意識。Eichler

（1987）曾提出家庭政策的三種家庭責任模型，無論哪個國家，其政策本身的意識反應都

離不開這三種家庭責任模型： 

1. 第一種模型可稱之為「家庭父權模型」(patriarchal model of the family)，其基本假設是：

家庭是由父親、母親和其子女所組成，是基於性別不平等所建構，且家內父親和母親

之間有明確的性別分工。 

2. 第二種模型可稱之為「家庭個別責任模型」(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model of the 

family) ，對家庭的主張逐漸強調以下幾個意識型態：性別平等；雙元角色的共享與

共責；雙薪家庭和單親家庭等家庭型態。無論是父親或母親都期待對家庭經濟負責，

也對家庭經濟有所貢獻，父親和母親的角色都被期待共負家務管理和家人照顧的責任。 

3. 第三種模型可以稱之為「家庭社會責任模式」（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of the family）。

「家庭社會責任模式」之所以變成歐洲 90 年代以後，為福利國家所接受的第三類家

庭責任意識，主要是因應家庭的多樣化及家庭功能的式微。「家庭社會責任模型」的

主張包括：接受各種家庭模式；堅持性別平等觀；認同家人依賴照顧的社會價值；拒

絕接受「期待個體未受任何協助之下可以完成個人角色」之主張。其論點特別釐清家

庭與國家之間的責任關係：成人固然要對他們的經濟福祉負責，但假設成人需要照顧，

則應由國家而不是家庭為其照顧成本負責。 

 

五、 「照顧風險」必須經由國家提出完整的「工作與家庭」政策避免之 

最後，我們也關心「照顧風險」必須經由國家提出完整的「工作與家庭」政策避免

之，而不是由個別家庭去承擔，更不應讓女性獨自承擔。依 Chow & Berheide（1988）的

研究，工作與家庭的關係有三種模型解釋： 

1. 第一種模型稱之為「分立領域模型」（separate sphere model）」，此模型認為工作與家

庭是自然分開的兩個獨立生活領域，而且是穩定的、不會改變的兩個生活體制，認為

性別化的勞務分工和性別不公平性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事實，同時這種性別化分工是社

會和家庭穩定的必要元素，假使家庭不能維持這兩個領域的分立，則衝突必然發生。 

2. 第二種模型是「外溢影響模型」（spillover effect model）」，此種模型強調工作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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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系統是具潛在相互影響之系統，彼此之間有時是正向影響但也有可能是負面影響，

而多數的研究將焦點都放在負向影響上。因此，假使勞動者無法成功的管（處）理工

作和家庭兩個角色，一定會產生衝突外溢的問題，因此強調勞動者本身必須更有效地

去面對和處理工作與家庭兩者之間的衝突。 

3. 第三種模型是「交互模型」（interactive model）」，此模型認為職場的工作者，其工作

與家庭的關係並不像外溢模型所思考的為單向關係或僅是負向關係，工作與家庭兩個

領域的關係是雙向的、兩者是交互影響的，且不盡然是負向的，若能經由結構化政策

介入和必要的政策提供，可以建立出兩者正向的相互依存關係。 

無論是哪一種工作與家庭關係模型的解釋，經由公共政策來支持兩個領域之間的良

性互動，是平衡工作與家庭很重要的策略。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已經上升，尤其結婚或有

伴侶同居者，更有上升的趨勢。 

 

 

圖 2.1：男女勞動參與率趨勢圖（1993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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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論基礎和文獻檢視 

關於照顧的性別支配（gender-dominance model）現象，過去的研究雖已將照顧者置

於性別的議題上，但文獻仍缺乏「照顧者即女性」的性別思考，即使將性別整合到研究中，

仍只是將性別看成一個類屬或個人屬性來看，而不是一個社會結構指標來看，也因而猶如

Hooyman & Gonyea（1995）所指出的，性別社會化論（sex-role socialization theory）往往

被視為照顧工作的性別差異的主要原因。另外，照顧本身或照顧的角色對女性所帶來的壓

力或生活品質的影響，多年來最重要的研究結論與呼籲不外乎在於強化福利國家的角色，

意即將家庭照顧社會化，也就是 Abel（1991）曾強調的「家庭雖能吸收額外的責任，政

府仍必須致力於提供足夠資源來支持他們」（Abel，1991，p8）。這是本研究核心的概念

來源。以下詳述相關研究架構的相關概念和理論基礎。 

 

一、 照顧安排（care arrangement）與照顧負荷（caregiver burden） 

「照顧」是多面向的行為，其包括身體勞動（涉及家庭核心勞務）、情感提供與經濟

面向的協助。本研究對「照顧」進行操作型定義：係包含對未成年子女或老年人的照顧。

Daly 與 Lewis（2000）提出了很有名的照顧架構，他們將照顧劃分為宏觀（macro）與微

觀（micro）兩個層次（參照表 3.1）：宏觀層次聚焦於照顧的社會基礎（infrastructure），

包含社會中所有相關部門（含政府以及第三部門）的服務供給和財力資源；微觀層次則著

重於個別家庭內部的照顧分工以及女性照顧角色的變化。此架構提出了一些需要我們去釐

清的新議題： 

 

「由誰來照顧？」 

「由誰負擔照顧費用？」，以及 

「在哪裡提供照顧？」 

 

這些新議題提醒我們，照顧安排涉及不同部門間的合作，提供混合了多種方式的照顧

制度，也反應了鑲嵌於其中的社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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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社會照顧的概念架構 

 宏觀層次 微觀層次 

應用 

領域 

國家、市場、家庭和社區的照顧分工

（勞務、照顧責任與照顧成本） 

家內個人的照顧分工（勞務、照顧責任

與照顧成本），以及社會和政府對於照

顧與照顧提供者的支持 

個別 

實際 

成果 

照顧的社會基礎（服務與津貼） 

公私部門的照顧分配與安排 

由「誰」來執行照顧 

「誰」：可利用的資源和服務的受益/接

受者 

照顧的經濟、社會與規範條件 

照顧年齡的女性及其經濟活動模式 

變化 

軌跡 

多/少：國家、市場、家庭、社區 照顧活動分配上的轉變 

照顧者認同上的轉變 

照顧實踐環境中，國家角色的轉變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關係的轉變 

資料來源：修正自 Daly and Lewis (2000, p 287). 

 

又如 Pfau-Effiger （2005a, 2005b）表示，「照顧安排」乃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包括：

社會中不平等與權力關係（存在於社會階級、性別、種族中）、主流文化價值觀、以及社

會中存在的家庭型態與福利模式。Pfau-Effinger（2005b）認為「照顧安排」必須與其社會

規範下的社會文化相一致，否則後續的矛盾與差異將導致照顧品質的嚴重落差。因此當我

們在分析照顧安排時，必須考量該社會對家庭和公共福利提供的價值觀與規範（Soma, 

Yamashita & Chan, 2011）。「照顧安排」須透過強調代間連結與承擔照顧責任等價值觀的

「代間契約（generation contract）」來維持其穩定性——特別是年輕族群對年老族群。 

然而，因受限於過去文獻中對「照顧」的狹隘定義，研究上對於「照顧」的成果多集

中在對失能老人的護理與社會救助方式的探討，容易忽略主要負責照顧家庭中老人的照顧

者，而長期的主要照顧者將可能隨著被照顧者的身體疫疾的惡化產生照顧負荷的疑慮，亦

即照顧者須提供被照顧者更多的照顧，其產生的照顧負荷也就愈重(Tang, Li, & Chen, 2008)。

而當被照顧者的照顧需求與需求滿足間的落差若超出照顧者所能承受的範圍時，就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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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身、心、社會層面上的負荷（Dumont et al., 2006）。 

而照顧者的照顧負荷需考慮到多層面，以下針對文獻提出的各層面作說明：在照顧者

的身心負荷層面，隨著被照顧者疫疾的惡化，被照顧者會變得更加依賴照顧者，在旁陪伴

的照顧者便容易也跟著感到身心俱疲，嚴重可能造成其身心的過度負荷，而當照顧者本身

的健康狀況愈差，照顧者的照顧負荷就會愈高（Dumont et al., 2006）；尤其當照顧者本身

也罹患慢性病或自覺健康狀態較差時，其照顧負荷也就愈重（劉春年、李孟智、胡月娟，

1998）。在社會負荷層面，照顧者可能需請假或離職來照顧病患，因此無法工作導致其面

臨經濟負荷，甚而每個家庭成員的角色須因應被照顧者的照顧問題做調整與改變（何怡儒，

2002），且研究指出照顧者的社會支持愈少，其照顧負荷愈重，因此是我們在透過「代間

契約」處理「照顧安排」問題時，必須同時關切的另一課題。 

 

二、 家庭照顧性別化和女性化 

從過去以來，「照顧」常常是女性的工作，無論正式或非正式照顧皆如此。雖然女

性勞動的參與率有上升的趨勢，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中，仍理所當然地賦予

女性照顧的責任，並未顯著改善照顧逐漸性別化的情勢。而「照顧性別化」究竟是如何形

成的呢？ 

 

（一）照顧工作之性別化原因 

現有眾多文獻記載不同性別在照顧上的差異。整體而言，女性較男性肩負更多照顧責

任，形成了照顧的性別化問題。照顧可分為三個面向：家事、心理及經濟。Lin and Yi

（2011）的研究顯示，男性（兒子）較易成為家中經濟支柱，而女性（女兒）則多負責照

顧家人的心理需求，使上述性別間的責任負擔有所差異，並持續發展。檢視過去的研究，

照顧工作的性別化主因有三： 

 

1.  法律制度性別盲 

        藍佩嘉（2009）從文化脈絡出發，探討照顧工作在台灣具有私人化的特質，部分可能

原因是法律制度與傳統觀念多把照顧責任置於家庭中，無法落實照顧工作的「公共化」，

落實福利國家的願景。從法律制度觀點分析，台灣對於社會上老弱、幼童、身心障礙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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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在《民法》〈親屬編〉有相關規範，包含第 1115 條規範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第

1116 條規定履行撫養義務之順序。楊惠中、黃文鴻（2006）就指出，扶養照顧在親屬法

上被視為一家庭照顧責任、為應盡的義務，不得使用任何方式予以排除，並享有受照顧者

的範圍及順序。不同於其他歐美、大陸法系，我國以私法規範照顧工作，而將之「家庭化」

的原因，不外乎傳統社會對於親屬倫理間的互負照顧義務視為天經地義，法律是僅將此普

遍思維明文化的一種方式而已，反而變相使照顧工作有性別化的現象，造成女性難以兼顧

工作與家庭。 

 

2.  政府的支持介入措施不足 

行政院性平處（2011）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提到，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正緩步

提升中，但與男性仍有差距。在非勞動力人口中，女性更有 49%是為了打理家務才放棄工

作，成為婚姻中的經濟弱勢者。此外，現今女性投入職場的比例增加，並不代表女性不再

被賦予傳統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內政部（2011）統計結果指出，當家中有未滿 12 歲兒

童時，以女性（母親）為主要照顧者的比例最高，占 69.60%；當家中有需人照顧的 65 歲

以上老人時，主要照顧者仍以女性（媳婦）的比例最高，占 39.51%。此數據顯示政府若

再不積極提供居家或社區型的托兒、托老服務，家務勞動的性別不平等的情勢將更難以革

除。 

 

3. 社會一再複製性別分工的刻版印象 

利翠珊、張妤玥（2010）也悲觀地點出，相較男性被賦予許多決策權力、僅需為父

母的經濟負責，女性身為「被期待的照顧者」會面臨兩難：一旦進入婚姻就被期待成為公

婆的照顧者；不進入婚姻就會被期待成為原生家庭的照顧者，甚至代勞手足的小家庭。如

果女性不能維持自我空間，就很容易疲於奔命而喪失生活的自主性。張晉芬、李奕慧

（2007）也透過比較 1991、1996 與 2002 三個時點針對台灣社會家務分工性別化的變動與

解釋，發現台灣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態度漸趨開放，尤其是女性角色；然而台灣家務勞動的

性別區隔的改善似乎有限，該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具有受雇身分可以顯著地減輕其家事的

負擔壓力，但在外工作的女性家務投入雖然下降，但由於男性的投入並沒有相應地增加，

家務分工的性別化問題依然存在。林津如（2007）以婦女的口述史訪談為資料，探討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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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後父系家庭中、不同世代之中產階級職業婦女的家務安排模式有兩項主要結構性因素

相互影響，分別為父系親屬與社會經濟結構，亦即工業化帶來的生產方式改變與社會變遷。

在那個工業化的時代，權力多集中在具有世代、性別與年齡優勢的家父長手中，而得以控

制家人之間的勞力與資源的分配模式，若加上傳統觀念認知女性為「潑出去的水」，多半

是在無經濟自主權的情況下而必須長期依附於夫家，替夫家分擔家務。此樣情勢間接影響

女性於往後在家務勞動的分工上「被迫擁有明顯的優勢」，致使女性身陷家務勞動中，無

法追求其個人的生涯發展與經濟獨立。 

 

（二）家庭照顧女性化的不同觀點分析 

另外，Walker（1992）曾分析女性之所以成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可由下列多種說

明得到解釋：個人暨心理觀點，社會觀點和女性主義觀點。 

 

1.  個人暨心理學觀點 

Walker（1992）認為照顧他人是女性認同其為女性角色的主要因素。換言之，照顧

他人是女性角色認同自身的要件。女性認同母親的照顧角色，強調了女性照顧的「敏感」

認同，於是認定自身必須「負責照顧別人」，而男性則認定自身是受人照顧者或是功能性

的角色（如負責家庭經濟），而非直接照顧人的人。 

A. 「情感依附」觀點：從心理學觀點，女性照顧的動力來自於女性本身對受照顧者之間

的「情感依附」。意即「照顧」來自女性的自我認同、自我特殊能力及利他意識所致。 

B. 「勞務分工」觀點：性別化的「勞務分工」係根源於女性的「母職」，而其產出的結

果是個心理動態過程，是在媽媽無意識下與早期發展成長中小孩互動的結果。勞務性

別化分工乃經由母親撫育、傳承一代又一代，使得照顧角色無形中成為女性所應扮演

的角色。 

C. 「敏於他人」觀點：強調女性自身有「必須照顧他人」的倫理，也就是女性有「敏於

他人(的感覺)」的能力，且有照顧責任感，因此容易發展出親密人格互動關係的能力

及富有回應他人需求的能力。 

D. 「與生俱來」觀點：女性的「照顧工作」──包括在家中表現出具有滿足家人情感需



10 

 

求的能力──是女性自我認同的結果，但男性則將自己界定為家庭成員的經濟提供者，

亦是身處家庭和家庭之外的中間者。 

E. 「責任感」觀點：女性照顧的核心動力源自於女性對家庭的強烈情感情結，而男女之

所以有照顧上的差別便是因為女性有孝順責任感。 

 

2.  社會學觀點 

從社會學觀點再進一步分析，女性之所以成為擔負照顧者責任與角色是個人被訓練

或被社會化的結果。社會學者 Parsons ＆ Bales（1963）認為兩性分工是二分法，男性扮演

工具性角色，女性則擔負情感式角色；前者因而必須為有給工作者，後者因而必須為照顧

者；前者主要的角色領域和任務執行領域是公領域，後者主要功能領域是私領域或是家中。 

誠然，扮演的角色及其扮演的領域完整二分了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分工模式，致界定

女性是家庭主要照顧者。其次從社會結構看女性照顧的角色，第一是年齡階層化（男性有

較高死亡率，而女性常與較之年長的男性結婚），第二是有酬工作性別化（女性勞動參與

機會較低，薪資也較低），社會幾乎為上述的兩種特質所組成，形成有較多女性從事照顧

工作。上述社會學對女性的照顧工作之解釋也受到「照顧技巧並非天生熟練的，主要仍是

依賴學習而來」的批判。 

 

3.  女性照顧之女性主義觀點： 

女性主義觀點對女性照顧工作的解釋包含下列幾個重要概念：女性擔任照顧工作並

非源於與生俱來的本質，而是主流社會意識，明確二分兩性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地位所致；

嚴肅檢視女性照顧經驗，認為家庭照顧是被支配或被牽制下的意識與規範，需要「性別正

義」（gender justice），而且也需要照顧的「社會模式」；女性照顧的問題，乃根源社會對

女性行為的期待，並非視照顧問題僅是「女性問題」，而是有改變男性和女生角色和兩性

關係的潛力；女性主義觀點對家庭照顧的看法係超越雙之論或兩性極論，也就是就業與家

庭、公領域和私領域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結的；目前以性別為基礎的照顧勞務分工是不公

平的，而政府對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又極少；足夠的社會支持，並予以必要的回饋和鼓勵是

實現家庭照顧平等分工之要件；必須提升對「照顧性別化問題」的關注，這不單純屬個別

家庭的私領域問題，而是一個公共議題，需要社會的集體回應，方能保障「受難者」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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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 

再仔細分析，此派學者認為社會之所以會將女性視為照顧者，主要原因有四： 

A. 社會對女性照顧的刻板印象。社會中存在以下的意識形態--母親、妻子與女兒是家內、

家庭生活的主要照顧者。 

B. 照顧事務的不受重視。與家庭有關的事務或由女性所做的家務都不被視為工作、無

酬的工作不是工作。尤其社會認定「照顧事務」並不重要，其心理上的意義重於實質

上的意義，它並非政經系統下的產物。 

C. 社會的漠視對提供照護的女性造成不利影響。社會認為女性做無酬工作，無論對個

人、家庭或社區而言非常經濟，然而卻忽略了女性的付出所累積的成本，例如女性為

了照護而減少工作量或辭去工作所造成的財物或生涯發展損失，也影響其退休給付。

換句話說，女性為達成社會期望的「義務」而犧牲自己經濟獨立的可能。 

D. 政府的支持不足。政府未能提供充分而適當的支持予老年人，於是政府做不到的便

推給家庭；亦即，老人照護問題是家庭而非政府的責任(Walker,1992)。 

 

王麗容（1995）曾經提出女性照顧概念。她認為女性照顧的角色，自傳統以來便深

植於社會文化體系，是一種社會壓力，而非天然形成，即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若女性未

扮演照顧好子女、丈夫、公婆的角色，就會被社會認定其並未扮演好自己應盡的角色。女

性主義者認為，母職和父職係由社會所建構的，而非生物決定論。女性之所以淪為照顧角

色和相對不利的社會地位，主要是係因家庭和市場的性別階層化所致，因此照顧問題需要

兩性平等化和照顧社區化，以及改變對婦女公私領域生活的承諾。 

 

三、照顧的代間契約（generation contract）與性別化的照顧 

探討代間契約之前，先定義世代。世代可單純使用出生日期，將人依不同年齡層劃

入不同世代。年齡層可被視為社會構建下的制度化人生階段，再根據不同年齡層劃分至不

同的人生階段及其相對應的社會角色與和身分（Arza & Kohli，2011），這是一般我們談世

代的一些要素。Dumas 與 Turner（2009），將世代定義為「一群年齡相近（或是與一些社

會現象有關係的同年齡層）、見證過相似歷史事件的社會人。他們共享相似經歷、需求、

情感與想法以及相似的約束與機遇」（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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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領域的代間契約 

在私領域家庭（private-family domain），世代契約最初可能源自對年長家人的「孝

道」。另外的要素是，在家庭中性別角色的社會期待。但因著性別之間照顧分工角色的改

變，女性在私領域家庭（private-family domain）中承載著傳統上對年長者應分擔之照顧勞

務，迫使照顧制度的設計應有更具去性別化的思考。雖然代間契約也可能包含年幼世代的

關係，但與小孩之間的代間契約並不在本研究的考慮範圍。 

 

（二）代間依賴/連結與照顧性別化的分析 

從照顧的壓力和性別化情形，代間依賴（intergenerational interdependence）和代間連

結（generation solidarity）或是代間契約（generation contract），皆強調代間的情感、文化

和經濟交換的多元性。Schindlmayr（2006）指出，世代之間存在著道德責任（moral 

obligation），是一種隱形的代間契約，暗示著每個世代在不同人生階段都應照顧其他世

代。這強調了代間的責任分擔與代間承諾，這也正當化了不同形式的私人行為與公共政策

（Arza & Kohli, 2011）。Bengtson & Oyama（2007）更把此種代間共有的期望與義務稱為

「代間連結（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這樣無形的代間契約或是隱藏於背後的代間連結問題，我們發現 Yeh et al. 

（2013） 所提出的「孝道因素」可能可以詮釋一部份。他們研究發現，孝道可以再區分

成「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以及「權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前者是「由長期親密互動所自然產生之情感而生」，彼此培養出正向的關係，此關係使孩

子須對父母對其之照顧與犧牲心懷感恩（2013，頁 278），而後者是「由對規範式權威

（父母的角色）的服從而生，且有實踐集體認同的需要」（2013，頁 278）。經由統計研究

發現權威性孝道多與男性、年紀較大者、較低的教育背景與社經地位有關聯（Yeh， 

2009a），這也與堅守傳統且保守的男性優越意識、服從其權威是有關的（Yeh & Bedford， 

2003）。Yeh et al.（2013）運用 2006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S）家庭組成的數據進行分析，

發現尤其是相互性孝道在台灣、香港與中國都保持完好。然而，孝道已經從「權威性孝道」

轉為以「相互性孝道」。相較於上一代，年輕世代較不堅守權威性孝道，這將對以道德為

基礎（moral basis）的家內照顧安排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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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研究指出，時代蛻變之下，孝順的觀念似乎也在轉變、淡薄當中。陸洛、陳欣

宏（2002）在訪談中發現，老年人不斷強調「家庭」、寄望子女的「孝道」，但卻又透露

「不敢期望」的無奈。衛生福利部 102年老人狀況調查也發現，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老人

多認為，理想的居住方式是「與子女同住」。但楊靜利等（2008）也指出台灣家庭結構仍

朝向歐洲式發展，老人獨居與僅與配偶同住的比例在增加當中。 

利翠珊、張妤玥（2010）也指出，對成年子女而言，代間照顧關係具有強烈的相互性

與重要的心理意涵，他們打破了傳統成年之後必須贍養父母的社會法則，反而從父母處得

到許多協助。成年子女逐漸意識到年長父母所需要的不只是照顧，而是用心的陪伴；如此

的發現似乎可以說明親子之間的權威反轉的現象。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子女與父母均需

要一些心理上的調適。除此之外，成年子女在父母年老的過程中，逐漸看到了父母的依賴

及自己的責任，然而在上一代放下權力，下一代擔起責任的過程中，年老父母的自主與自

尊以及中年子女的成熟與獨立都是必須注意到的議題。身為承上啟下的成年子女，如何面

對過去交惡的親子關係、如何接續家族的責任、如何適當的介入與改變，在在考驗著他們

能力與智慧。 

而在老人權力降低的同時，我們除了慶幸年輕一代增加了自主發展的可能性之外，是

否也要同時擔心老人失去權柄後在心理健康上的調適，特別是東西方的研究均顯示「自主」

對老人身心健康與生活滿意的重要（邱清榮，1997；Allen, Blieszner, & Roberto, 2000），因

此透過代間關係的研究，我們將可結合社會文化脈絡，擬訂出一套更佳的照顧模式、同時

減少代間衝突。 

 

（三）代間契約與照顧體制 

在公共社會層面，代間社會契約是立基於集體主義概念、公部門角色定位以及身為

社會一員所擁有的權利與應盡義務上；而在個別家庭層面，代間社會契約則多半建立在家

庭成員「應盡責任」的道德認知上──「孝順」。然而，必須更被強調的是，每個家庭成員

對自家長輩所盡的「義務」，並不必然相近於其對外界的「陌生長輩」。在公私領域上，都

會發生代間關係與照顧制度安排，兩者皆會對彼此產生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並最

終影響照顧福利體制（care regime）的設計。我們對私領域家庭（private-family sphere）

照顧責任的接受程度越高，對公部門的要求也會越高；反之亦然。而堅持投入對年長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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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對值得付出的年老世代）的集體責任意識越強，將越能減少個別家庭成員的負擔，這

也是近來許多亞洲社會已覺察到個別家庭的照顧能力逐漸衰退後的選擇（Chan, Wang & 

Jens, 2014）。然而，當大多數人還是覺得不同世代仍還保有自己的世代價值觀時，對現有

（或未來）照顧體制的挑戰，將會需要不斷調適，並維持對老年人照顧的經濟效率性。 

 

四、 照顧風險：工作和家庭衝突與照顧性別正義 

「照顧風險」係來自於代間照顧的風險，當被社會定調為私領域主要照顧提供者的

女性逐步走向勞動市場，傳統的主要家內照顧資源將逐步缺乏。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對

照顧風險的期待將可能由私領域轉為公領域，促成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政策擬定。這樣的理

念思考係來自於下列的理論邏輯： 

Greenhaus & Beutell（1985）在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之間衝突的來源的研究中，依過

去學者的研究，提出人之所以會有工作──生活衝突，來自於以下三種形式： 

1. 時間基礎的衝突（time-based conflict）：當多重角色對個人時間的需求發生爭奪或競

爭的情形時，其時間衝突就會產生。 

2. 壓力基礎的衝突（strain-based conflict）：當某一領域的角色壓力使個人產生生理或

心理上的緊張，因而阻礙其完成另一個領域的角色期望時，壓力基礎的衝突就會產生。 

3. 行為基礎的衝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內在角色的特定模式與另一角色被期待

之行爲無法相容。 

Lambert（1990）提出三種藉著工作與生活的關聯以描繪兩領域衝突的過程，此三

種觀點均假設工作與生活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 

1. 分割理論（Segmentation theory）：工作與生活是各自獨立的，並假設行動者以時間、

具體地點、情緒態度和行為的角度區分此兩個領域，置身於此兩個領域也不因而被彼

此影響。 

2. 補償理論（Compensation theory）：假設個人若不能在工作範圍或生活範圍中得到滿

足，會試圖在另一個範圍中得到滿足。因此個體會在工作或生活其中一個範圍有高度

投入，在另一範圍則是低度投入，以獲得相對的期望補償。 

3. 溢出理論（Spillover view）：溢出理論是較普遍的理論，因為工作和生活確實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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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溢出理論通常用來解釋工作影響生活，此理論假設溢出的存在會影響一個角

色（工作或生活角色）轉換至另外一個角色時的過渡關係。當角色個體從一個領域轉

換到另一個領域時，該角色個體傳達了情感、態度、行為和技巧。外溢理論可以是正

面或負面，正面的外溢意味著工作上的滿足和鼓舞延伸到生活的高度精力和滿足；負

面的外溢則表示工作上的問題和衝突衝擊到個體，使個體在適當的生活參與上感到困

難。 

 

因此，先進國家針對勞動者（尤其是職業婦女）應提出各種「協助工作與家庭責任」

方案，大致有四大類型（Chow & Berheide,1988）： 

 

1. 家事相關政策：含育嬰假、親職假、兒童病假， 

2. 兒童托育或兒童照顧政策， 

3. 成人依賴照顧政策， 

4. 替代工作安排政策，含彈性化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方式。 

 

一個國家的去性別化或是完整支持家庭照顧責任的所有「工作與家庭政策」措施，

可以協助家庭和社會進行照顧的風險管理，協助女性和家庭，共同減少照顧的風險。當前

的政策和措施若越完善，家庭或女性越有運用的空間與便利性，甚或是能力，解放女性不

再被迫、沒有選擇地變成照顧性別化的「受難者」，而得以擁有一般全人發展和平等社會

參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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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台灣照顧安排的性別化照顧處境，其主要形成原因與可能的因應

政策。基於上一節的文獻與理論回顧，本節將提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具體而言，本研

究之研究問題包含： 

（一）了解台灣的照顧安排現況以及「照顧性別化」的現象。 

（二）傳統的「代間契約」使否影響照顧性別化以及較高的照顧風險。 

（三）照顧性別化是否造成女性較高的「照顧風險」。 

（四）代間契約、照顧風險、照顧性別化是否影響對「新社會契約」的期待。 

（五）探討未來國家的新照顧政策應該往哪些方向走。 

 

一、 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此部分梳理關於照顧性別化、代間契約、照顧風險以及新社會契

約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架構與假設（圖 4.1），以下是四個主要的研究假設： 

1. 假設一：代間契約可以正向預測照顧性別化以及照顧風險。 

  本研究將「代間契約」分成公領域與私領域兩方面來理解。在私領域方面，傳統的

「孝道」以及其中蘊含對於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期待，亦即華人社會主張的「男主外，女

主內」，使得女生大多扮演家內照顧角色；在公領域方面，認為政府是否有集體照顧的責

任，也會影響個人與家庭是否將照顧視為應負的重擔。在這個脈絡下，我們預期代間契約

程度越高，照顧性別化的程度越高、照顧風險也會越高。 

2. 假設二：照顧性別化可以正向預測照顧風險。 

  照顧風險指涉的是行為者在工作及生活中面臨的衝突程度，若風險越高代表衝突程度

越高；反之亦然。Greenhaus & Beutell（1985）提出基本上生活跟工作是不相容的，而以

職業婦女狀況來說，先進國家應提出使職業婦女能兼顧工作及家庭生活的方案（Chow & 

Berheide,1988）能夠降低兩者衝突，使得照顧風險降低。因此，我們預期照顧性別化程

度越高，可以預測女性較高的照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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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設三：照顧性別化與照顧風險可以正向預測新社會契約。 

  在照顧性別化與新照顧政策的期待，在兩性平權概念普及的現在，女性應該擁有權力

不受束縛的按自我意志做出選擇。因此若照顧性別化程度高，會期待政府對於相關政策做

出有效的改善。同樣的，若面臨較高的照顧風險，也會使得受訪者期待國家提供新的政策

以解決現有的困境。 

4. 假設四：女性、低社經地位可以正向預測新社會契約。 

  除了上述因素，我們也認為對於新社會政策的期待會因為個人背景有所差異。我們預

期女性身為照顧者，會比男性對於新社會契約有更高的期待；我們也預期低社經地位的家

庭因為所擁有的資源較少，會期待以國家的力量介入家庭照顧領域。 

 

 

 

圖 4.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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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根據以上的假設及架構，本研究選擇臺北市作為研究範圍，使用電話訪問作為量化

資料蒐集的方式。 

（一）調查範圍：以臺北市為調查範圍。 

（二）調查對象：設籍於臺北市之 15 至 65 歲國民。本研究擬於臺北市抽出 500 個樣本進

行電話訪調，依不同年齡層組和性別等因素進行樣本的配額。 

（三）訪調時段：於平日晚上 18：30~22：00、假日下午 13：30~17：10 執行電話訪調。 

（四）調查方式： 

  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系統進行。本系統在調查前將問卷設定程式於電腦中，

訪員僅需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撥號及訪問，並直接點選受訪者的答案，且訪調完成後之資料

將直接存入主電腦，以減低建檔錯誤的機率。CATI 系統建置方式係採各縣市建置區局碼

之隨機後四碼，相當於包含所有住宅用戶的電話母體檔，有效克服利用電話號碼簿抽樣涵

蓋率不足的缺點。若依電話號碼簿建置電話母體檔，較無法包含所有的電話用戶（目前最

多為七成），且無法定期更新新增之電話號碼；此外，電話號碼簿容易有不登記的狀況，

而遺漏未登記之電話將導致抽樣的不完整與不完善。本次調查使用之 CATI 系統涵蓋國內

所有縣市之電話號碼，便可克服前述相關問題。 

（五）調查訪訓： 

  正式訪調實施前，研究團隊會於調查執行前召開電話訪問員的訓練講習會，針對該次

調查目的、電訪流程、調查問卷內容、專有名詞解說及各項注意事項進行詳細說明，並進

行電訪測試訓練，經過督導人員確認無誤後，方可讓電訪員正式上線進行調查。進行訪員

訓練時將要求參與本案所有訪員皆參加，並依照主辦單位之定義向訪員進行說明。未參加

講習會者，不得參與該調查之電訪作業。調查過程中由電訪督導全程進行巡堂作業，並由

品質監控小組於調查執行期間進行全程監聽，確保電訪員之訪問品質。 

（六）樣本配置： 

  抽樣原則為隨機從電話簿抽取樣本，並進行分層抽樣。為顧及電話號碼能涵蓋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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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涵蓋率的問題，故將隨機抽出樣本之末兩碼以隨機亂數取代，便

能接觸未登記電話者，增加涵蓋率。  

（七）資料處理流程： 

  未來為了能快速且正確的處理調查資料，透過電話訪問所得之所有資料，皆以標準流

程進行處理。處理流程請參照圖 4.2。 

 

圖 4.2：資料處理流程 

 

三、變項建構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電話訪談之問卷，問卷共有 47 題，問卷之建構主要包括五個部

分：（一）照顧安排（二）照顧風險（三）代間契約價值觀（四）新社會契約－照顧政策

（五）個人變項。詳細問卷見附錄一。 

（一）照顧安排：共 10 題，分成三個部分：（1）首先，了解受訪者家中所面臨之照

顧情況，是老人照顧、小孩照顧或兩者皆有，若沒有照顧對象則不用接受後續訪談。（2）

了解幼兒照顧安排方式以及家內外主要照顧者的性別，以及（3）老人照顧安排方式以及

家內外主要照顧者的性別。至於本研究所關心的照顧性別化現象，若受訪者在老人照顧安

排中，公私領域兩者之主要照顧者其一回答為女性，則被視為有「性別照顧化」之狀況；

CATI系統

建檔

審視

修正

資料複查

補問

資料檢誤
其他及開放題

處理

資料處理完成

未
合
格

未
合
格

合
格

先依據調查內容列出檢誤
表，以統計軟體進行檢誤

針對邏輯有誤樣本進行複
查，透過電子錄音檔複查

研究人員進行歸類

進行即時性的複查、檢誤、補問

樣本代表性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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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有老人與小孩需要照顧，則被認為有「雙重照顧」（double care）的現象。 

（二）代間契約價值觀：共有 8 題，分成公領域以及私領域代間契約認同度。參考世

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以及臺灣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概念，本研究

以以下列兩指標作為代間契約的衡量基準：（1）照顧福利態度（公領域）：共 2 題，透過

詢問民眾對於老人及小孩照顧責任歸屬（國家及／或個人負責）檢視受訪者對公部門的介

入的認同情形。（2）照顧家庭責任（私領域）：共 6 題，參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對於孝

道的測量，了解受訪者對於代間照顧的看法，檢視受訪者認為對家人應負的照顧責任。最

後公私領域加總成為「代間契約」的分數，分數越高代表代間契約價值觀越強。 

（三）照顧風險：共 13 題，測量受訪者對於對於現階段推動的照顧政策認同度：（1）

政府提供的親職照顧政策（包含產假、育嬰假以及工作保障期間）的認同程度、（2）政

府提供之孩童和老人社區照顧措施（包含公托中心、課後輔導、老人機構）認同程度、以

及（3）工作環境支持政策（包含：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的認同程度。透過以上三個指

標，我們可以得知受訪者在工作－生活中的衝突程度高低。若受訪者認同政府有提供足夠

之措施，我們有理由相信受訪者面臨之衝突程度越低，照顧風險也相對較低；反之則會使

受訪者面臨之衝突程度較高，照顧風險則相較高。最後題項總分以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表

示「照顧風險」越高。 

（四）新社會契約－照顧政策：共 5 題，主要詢問受訪者對於政府未來照顧政策方向

之期待，除了對新照顧政策的整體態度（1 題），以及對於「去性別化」、「去家庭化」、

「去商品化」和「去階層化」（各 1 題）的照顧政策的態度。最後計算題項總分，分數越

高表示對「新社會契約」期待越高。 

（五）個人變項：共 11 題，主要包含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育兒狀況、教育程度、

工作情況、職業以及收入。此外，我們也利用 1 個題項測量受訪者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接受

度（accepta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21 

 

第五節 研究結果 

 

一、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共有 531 位受訪者參與完成有效問卷，基本資料參照表 5.1。本次調查中，受

訪者性別分別男性共有 207 人（39%），女性共有 324 人（61%）。受訪者年齡採取 5 歲

為一個區間，中位數落在 46-50 歲的區間。最多的則是 50-55 歲以及 61-65 歲，皆為 90

人（16.9%）。整體而言，受訪者以女性偏多、年長者也較多。 

  婚姻狀況以已婚 383 人（72.1%）最多，未婚則有 108 人（20.3%）人。尚未有小孩

的有 132 人（24.9%），有小孩的有 397 人（74.8%）。教育程度之分布以大學最多，有

214 人（40.3%）。工作情況已有全職工作者 310 人（58.4%）最多，有 81 人（15.3%）

無工作，72 人（13.6%）則是家管。職業分佈其中以服務業 120 人（22.6%）最多，其

次為金融業 42 人（7.9%）與軍公教 52 人（9.8%）；其中有 62 人（76.5%）已退休。 

 

表 5.1   基本資料描述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07 (39%)  工作狀況 無工作 81 (15.3%) 

 女 324 (61%)   全職工作 310 (58.4%) 

年齡 15-19 歲 13 (2.4%)   兼職工作 48 (9.0%) 

 20-25 歲 12 (2.3%)   家管 72 (13.6%) 

 26-30 歲 25 (4.6%)   學生 16 (3.0%) 

 31-35 歲 32 (6.0%)   其他 4 (0.8%) 

 36-40 歲 63 (11.9%)   拒答 3 (0.6%) 

 41-45 歲 62 (11.7%)  職業 學生 16 (3.0%) 

 46-50 歲 76 (14.3%)   軍公教 42 (7.9%) 

 51-55 歲 90 (16.9%)   服務業 120 (22.6%) 

 56-60 歲 66 (12.4%)   金融業 52 (9.8%) 

 61-65 歲 90 (16.9%)   資訊/科技 34 (6.4%) 

 拒答 2 (0.4%)   傳播/廣告/設計 12 (2.3%) 

婚姻狀態 未婚 108 (20.3%)   藝文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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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 383 (72.1%)   自由業 15 (2.8%) 

 分居 2 (0.4%)   醫療 12 (2.3%) 

 離婚 23 (4.3%)   製造業 33 (6.2%) 

 喪偶 12 (2.3%)   農林漁牧 0 (0%) 

 其他 1 (0.2%)   其他 36 (6.8%) 

 拒答 2 (0.6%)   拒答 5 (0.9%) 

育兒狀況 無子女 132 (24.9%)   家管、學生或無工作 153 (28.8%) 

 有子女 397 (74.8%)  退休情況 已退休 62 (76.5%) 

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3 (0.6%)   未退休 19 (23.5%) 

 國中(含以下) 31 (5.8%)     

 高中職 113 (21.3%)     

 專科 93 (17.5%)     

 大學 214 (40.3%)     

 研究所（含以上） 74 (13.9%)     

 拒答 3 (0.6%)     

 

 

  本研究利用 1 題測量性別刻板印象的接受度（accepta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亦即他們認為「政府是否應增加性別教育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如：男主外，女主內）」的

程度。該題為 5 點量尺，分數越高可以反映受訪者較認同刻板的性別印象，而政府不應

增加性別教育。本研究受訪者在此題的平均值為 1.97 低於中間值，但其中有 17%的受訪

者選擇「非常不同意」或「有點不同意」。顯示受訪者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接受度普遍並

不高，但仍有一部分的人相對較為保守。我們也發現，男性相對於女性更接受性別刻板印

象的價值觀（t = 2.64，p < .01）。 

 



23 

 

二、照顧安排現況分析 

 

（一）家中照顧對象 

  在照顧對象方面，366 人（68.9%）家中僅有老人需要照顧，72 人（13.6%）家中僅

有小孩需要照顧，93 人（17.5%）家中同時有老人與小孩需要照顧。這方面呼應了目前

臺灣處於嚴重的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成為臺灣家庭的主要照顧責任；其中有 17.5% 的

家庭同時有老人與小孩要照顧，這顯示台灣與日本社會面臨類似的「雙重照顧」的困境

（Yamashita & Soma，2015），很可能造成照顧者在照顧上的雙重風險。 

 

（二）幼兒照顧安排之分析 

 

  在幼兒照顧安排方面（表 5.2），有過半數選擇由父母照顧（54.2%）或是送到幼稚園

／幼兒園（54.2%），其次是由父母外的家人照顧（50.0%）；請保母到家裡（2.4%）或是

送外面保母（10.7%）的比例則較少。有 39.2%的家庭主要照顧的家人沒有工作、可以全

職照顧，但若遇到主要照顧者家人有事或去工作時，較多人會交給其他家人（38.4%）或

幼稚園／托兒所（28.8%），同樣的請保母的比例也較低。可見家人與幼稚園是主要的照

顧安排方式，而有很大的比例家內照顧者進行全職照顧。 

  在照顧者性別方面，家內主要照顧者性別為女性占 78%，男性則占 5%，兩者皆有則

占 16%。家外主要照顧者則為女性占 94%，男性 0%，兩者皆有則占 2%。由此可以看

出，幼兒照顧不論是家內外的照顧者還是以女性為主。 

 

  小結：家人與幼稚園是幼兒照顧的主要管道。家內的照顧責任往往落在女性一個人

身上，男女雙方皆負責照顧者仍屬少數，使得女性必須獨自負擔龐大的居家照顧責任。

在家外的幼兒照顧也有嚴重的性別化現象。 

 

 

 

 



24 

 

表 5.2   幼兒照顧對象描述分析 

 

 

（三）老人照顧安排之分析 

  在老人照顧安排方面（表 5.3），有半數由兒女照顧（49.2%）最多，其次是由老人家

自己照顧自己（34.4%）、聘請居家照護員（17.6%）、配偶或親友照顧（13.9%），使用老

人照護機構（3.7%）或社區關懷中心（1.1%）的比例較低。有 22.6%的家庭主要照顧的

家人沒有工作、可以全職照顧，但若遇到主要照顧者家人有事或去工作時，較多人會交給

其他家人（34.1%）或請老人家自己照顧自己（27.4%），同樣的使用老人照護機構或社

區關懷中心比例也較低。可見兒女與老人家自己照顧自己是主要的照顧安排方式，社區資

源及照護機構則較少被使用。 

  在照顧者性別方面，家內主要照顧者性別為女性占 52%，男性則占 20%，兩者皆有

則占 27%。家外主要照顧者則女性占 89.7%，男性 1.3%，兩者皆有則占 0.8%。由此可

以看出，老人照顧不論是家內外的照顧者皆以女性為主。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幼兒照顧安排 a 父母 91 (54.2%)  若家人有事照顧方式 a b  其他家人 48 (38.4%) 

 其他家人 84 (50.0%)   送外面保母 9 (7.2%) 

 送外面保母 18 (10.7%)   請保母來家裡 3 (2.4%) 

 請保母來家裡 4 (2.4%)   幼稚園/幼兒園 36 (28.8%) 

 幼稚園/幼兒園 91 (54.2%)   平時照顧的家人無工作 49 (39.2%) 

 其他 2 (1.2%)   其他 1 (0.8%) 

主要照顧者性別 

(家內) 

男 7 (5.4%)  主要照顧者性別 

(家外) 

男 0 (0%) 

女 100 (77.5%)  女 81 (94.2%) 

 男女皆有 21 (16.3%)   男女皆有 2 (2.3%) 

 其他 1 (0.8%)   其他 3 (3.5%) 

a 此題為複選題，百分比為選擇該題項人數的比例，故總和大於 100%。   b 照顧安排未填寫家人者跳過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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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老人照顧對象描述分析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老人照顧安排 a 兒女照顧 226(49.2%)  若家人有事照顧方式 b 其他家人照顧 86 (34.1%) 

 配偶或親友照顧 64 (13.9%)   負責照顧的家人無工作 57 (22.6%) 

 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 81(17.6%)   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 30 (11.9%) 

 送予老人照護機構 17(3.7%)   送予老人照護機構 4 (1.6%) 

 社區日間照顧中心 5(1.1%)   社區老人關懷據點服務 1 (0.4%) 

 社區老人關懷據點服務 0(0%)   老人家照顧自己 69 (27.4%) 

 老人家照顧自己 196(34.4%)   其他 5 (2.0%) 

 其他或拒答 2(0.4%)  外籍看護負責照顧 是 80 (90.9%) 

     否 7 (8%) 

     其他 1 (1.1%) 

主要照顧者性別 

(家內) 

男 50 (19.8%)  主要照顧者性別 

(家外) 

男 7 (1.3%) 

女 130 (51.6%)  女 96 (89.7%) 

 男女皆有 67 (26.6%)   男女皆有 4 (0.8%) 

 其他 5 (2.0%)   其他 0 (0%) 

a 此題為複選題，百分比為選擇該題項人數的比例，故總和大於 100%。 b 照顧安排未填寫家人者跳過此題。 

 

 

 小結：老人照顧最主要的仍然是透過家人（兒女及配偶）或是老人家照顧自己。有一

定的比例會聘請居家照顧員，以外籍看護為主。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華人孝道的觀念仍

然影響老人照顧的安排，大部分還是希望在家照顧，機構及社區據點是較少數人會選擇

的照顧方式。同時，老人照顧的責任多還是落在女性身上，有性別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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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性別化 

 

  本研究中針對「照顧性別化」的操作型定義為：若受訪者在老人照顧安排中，公私領

域兩者之主要照顧者其一回答為女性，視為有性別照顧化之狀況（表 5.4）。在 314 名受

訪者中，有 201 人（64.0%）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顯示老人照顧性別化是台灣家庭普遍

存在的現象。 

  在世代差異上，本研究發現照顧性別化在不同世代1有所差異（χ2 = 7.06，p < .01）。

從表 5.1 我們也可以發現，45 歲以下的受試者，有 53%有性別化照顧的現象，45 到 55

歲與 55 歲以上則分別為 69%與 68%有性別化的現象。可見較早的世代有較嚴重的性別

化照顧的現象，有將近七成的女性必須單獨照顧長者。 

 

 

            圖 5.1   性別化程度的世代差異。圖中數字為照顧性別化的比例。 

 

  本研究也想了解照顧性別化與雙重照顧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同時有老人與小孩需要

照顧的家庭與只有老人要照顧家庭，老人照顧性別化的有無差異。儘管兩者差異未達統計

顯著（χ2 = 1.50，p = .22），從圖 5.2 可以看出大致趨勢，雙重照顧的家庭（60%）性別化

程度低於僅有老人要照顧（65%）的家庭，可見如果家裡同時有老人與小孩需要照顧，男

性有可能會幫忙照顧家中的老人，但整體而言性別化的程度仍然超過六成。 

 

                                                 
1 由於本研究樣本年齡偏高，故依人數比例（約 1/3）做為劃分世代的標準。 

53%

69% 68%

45歲以下 45到55歲 55到65歲



27 

 

 

       圖 5.2   老人照顧性別化程度。圖中數字為照顧性別化的比例。 

 

  小結：整體而言，不論是老人照顧或是幼兒照顧，大多人選擇仍然是家人的照顧。

而家人無法照顧時，通常會選擇聘請居家照顧員來照顧。可以看出目前被照顧者仍然是

較偏好在家中接受照顧，家庭的觀念仍然影響照顧安排。然而透過照顧者的角色分布情

況，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幼兒照顧、老人照顧，家內家外主要照顧者都為女性，且較早

的世代有較高的性別化的趨勢。總結而言，目前臺灣社會存在嚴重的照顧性別化狀況。 

64% 65%
60%

整體 僅老人照護 雙重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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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間契約、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之分析 

 

（一）代間契約狀況 

  代間契約總分為 28.51 分，各題項平均為 3.56 分。整體分數高於中間值（3 分），

顯示平均而言，受訪者普遍仍有傳統的代間契約價值觀。 

  在公領域代間契約方面（M = 3.24）。從表 5.4 可以看出，比起幼兒照顧（M = 

3.44），受訪者傾向認為老人照顧（M = 3.09）是政府應負的責任（t = .92, p < .001）。

其中 60.3% 的受訪者認為老人照顧的責任是「個人與政府各半」；在兒童照顧則是有

46.1% 認為「個人與政府各半」、37.9% 認為「大部分是個人的責任」。多數受訪者認為

老人照顧是政府與個人責任各半，兒童照顧有更多人認為是自己應該負的責任。 

  在私領域代間契約方面（M = 3.73）。從表 5.5 可以看出，儘管在多數題項受訪者都

高於平均，例如：「照顧父母是我應該負的責任」（M = 4.67）；但在「小孩結婚後應該

父母（公婆）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顧」（M = 2.64）、「媳婦有照顧公婆的責任」（M = 

3.24）分數較低。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照顧父母是自己的責任，但不一定認為應該照顧公

婆或與父母（公婆）同住。 

  小結：傳統代間契約價值觀普遍存在台灣社會。儘管照顧自己父母仍然是普遍被接

受的價值，但對於公婆之間的照顧已漸漸不被接受，顯示「家庭界線」（boundary of 

family）有所改變，從過去的大家庭轉成小家庭（特別是對於女性）的代間契約。 

表 5.4  公領域代間契約－問卷結果 

 請問您認為「」為政府的責任，

還是個人及家庭的責任： 
 

 

1.「提供照顧給需要協助的老人」 M = 3.09 

 

2.「小孩的養育與照顧」 M = 3.44 

  

平均 M =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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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風險狀況 

  照顧風險總分為 43.62 分，即各題項平均為 3.39 分。整體分數高於中間值(3 分)，

顯示平均而言，受訪者對於照顧政策的認同度低，照顧風險高。詳細結果參照表 5.6。 

  本研究也想了解不同類型的照顧風險是否有差異（參照圖 5.3）。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顯示，不同的照顧風險有顯著差異（F = 75.43，p < .001）。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兩兩比

較皆顯著（ps < .01），其中「親職照顧」的照顧風險最高（M = 3.57）、「工作環境支

持」次之（M = 3.44）、「老人與小孩社區照顧」最低（M = 3.04）。 

  若比較老人與小孩照顧風險，可以發現小孩的照顧風險（M =3.19）顯著高於老人的

照顧風險（M = 2.89；t = 5.82，p < .001）。顯示受訪者對老人照顧政策（如機構或社區

照顧）的認同度較於幼兒照顧（如公共托育、課後輔導）高，面臨的照顧衝突可能相較於

幼兒照顧低。 

表 5.5  私領域代間契約－問卷結果 

 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  

1.「我會聽取父母的心聲及想法」 M = 4.39 

 

2.「照顧父母是我應該負的責任」 M = 4.67 

3.「我的子女應該扶養和照顧父母

(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M = 3.57 

4. 「小孩結婚後應該父母(公婆)住

在一起以便就近照顧」 
M = 2.64 

5. 「媳婦有照顧公婆的責任」 M = 3.24 

6. 「若有人不照顧家族中的長輩

(父母親)我會認為這是不孝的」 
M = 3.60 

 

平均 M =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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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 各類型照顧風險平均值。滿分 5 分，越高表示照顧風險越高。 

 

  小結：受訪者對於現階段推動的照顧政策認同度較低，顯示出高照顧風險仍是存在

台灣社會的現象。特別是在「親職照顧」（如陪產假、育嬰假）與「工作環境支持」

（如彈性工時）方面的認同度更低、風險較高。我們也發現小孩照顧的照顧風險高於老

人照顧，可能台灣對於小孩的重視高於老人，因此對於風險的感受度有所不同；也可能

因為受訪者認為老人相對於小孩有較多的資源來照顧自己。

3.57
3.44

3.19
2.89

1

2

3

4

5

親職照顧 工作環境支持 小孩社區照顧 老人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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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照顧風險－問卷結果 

 

 請問對於以下政策認同度： 
 

 

I. 親職照顧   

1. 請問您對於產假或父職假（陪產假）

期長(時間長短)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43 

 

 

 
 

 

 

2. 請問您對於產假或父職假（陪產假）

期間的薪資替代率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68 

3. 請問您對於育嬰假/家事假*的期長

（不包括產假）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61 

4. 請問您對於育嬰假/家事假*期間的福

利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64 

5. 請問您對於工作保障期間的長短(以周

來算) 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55 

II. 老人與小孩社區照顧  

6. 請問您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托育(中心)

政策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02 

7. 請問您對於小學課後照顧(輔導) 的認

同度，您給幾分? 
M = 3.34 

8. 請問您對於老人家庭照顧政策的認同

度，您給幾分? 
M = 2.90 

9. 請問您對於老人機構及社區照顧政策

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2.89 

III. 工作環境支持  

10. 請問您對於全職的正常上班時間(工

時)長短的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50 

11. 請問您對於彈性的工作地點（如：

居家上班制）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57 

12. 請問您對於工作分擔制 (如：兩人分

擔一個工作) 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M = 3.10 

13. 請問您對於彈性的工時制度的認同

度，您給幾分? 
M = 3.63 

平均 M =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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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社會契約－照顧政策 

  新社會契約總分為 21.75 分，即各題項平均為 4.33 分。整體分數高於中間值甚多，

顯示受訪者普遍而言對於顯示新社會政策有很高的期待。詳細題項結果參照表 5.7。不論

是在對於新照顧政策的整體期待（「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未來推出的照顧政策，能減少父

母對子女的依賴？」，M = 4.38），或是對去性別化（「我期待新的政策能使不同性別都

能參與照護工作」，M = 4.47）、去家庭化（「政府應該強化對家庭照顧」，M = 

4.39）、去商品化（即平衡私人與公家機構的數量，M = 4.59）政策的期待都非常高，只

有在去階層化（「不論收入高低政府都應該提供基本照顧服務」，M = 3.93）的部分稍微

較低，但仍是高於平均值。可能有部分受訪者認為應該集中資源在收入較低的家庭，而非

齊頭式平等的照顧待遇。 

  小結：臺灣民眾整體而言對於新照顧政策的期待極高，希望政府提供去性別化、去

家庭化、去商品化、去階層化的新照顧政策。 

表5.7 新社會契約－問卷結果 

 請問對於以下描述同意程度：  
 

1. 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

「我期待新的政策能使不同性別都

能參與照護工作」？ 

M = 4.47 

 

2. 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應該強化對

家庭照顧？ 
M = 4.39 

3. 目前私人照顧機構的數量，比政

府公設照顧機構多。請問您同不同

意兩者間的數量能更平衡？ 

M = 4.59 

4. 請問您同不同意不論收入高低政

府都應該提供基本照顧服務？ 
M = 3.93 

5. 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未來推出的

照顧政策，能減少父母對子女的依

賴？ 

M = 4.38 

平均 M =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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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設驗證 
 
（一）各變項間的相關分析 

 

  雙變數相關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5.8。首先，照顧性別化與代間契約有正相關（r 

= .15，p < .05），其他變項則與照顧性別化無顯著相關。顯示照顧性別化的現象與華人社

會傳統的代間契約價值觀有所關連。 

 

表5.8 照顧性別化、代間契約、照顧風險、新政策期待、性別刻板印象之相關 

 (1) (2) (3) (4) (5) 

(1) 照顧性別化 －     

(2) 代間契約 .15* －    

(3) 照顧風險 .04 .15* －   

(4) 新社會契約 -.05 .11* .15** －  

(5) 性別刻板印象  -.03 -.01 -.09 -.25*** － 

平均值 0.64 28.50 43.62 21.75 1.97 

標準差 － 4.75 9.70 3.07 1.28 

樣本數 314 387 365 480 515 

 

  其次，代間契約、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之間兩兩皆有正相關。表示受訪者的有較高

的代間契約時，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也會比較高。根據研究架構進一步分析三個變項的

關係，可以發現代間契約對於新社會政策的影響會受到照顧風險的中介2（Effect = .014, 

SE = .008, bootstrapped 95% CI = [.003, .033]，參照圖 5.4），也就是有較高的代間契約價

                                                 
2 本研究利用 Hayes（2013）的 PROCESS 巨集進行中介效果的分析。Hayes 的中介模型利用對資料進行多次

拔靴法（bootstrapping）的方式，估計 95% 的信賴區間，如果信賴區間沒有包含 0 代表存在中介效果。本

研究進行 5000 次的拔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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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者傾向有較高的照顧風險，進而造成對新社會政策的較高期待，與本研究模型符合。 

 

 

圖 5.4  代間契約、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之中介模型。括號內為放入照顧風險前的係數，所有數值

皆為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 

  最後，性別刻板印象的接受度與新社會契約（r = -.25，p < .001）有負相關。顯示接

受性別刻板印象的人，對於未來照顧政策的期待較低、較不傾向於改變現有的制度。 

 

  小結：傳統的代間契約價值很可能是造成性別化照顧的原因，而此價值觀會影響照

顧風險、進而影響對新社會契約的期待。我們也發現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與對新照顧政

策的較低期待有關。因此，在思考新的政策走向及改善性別化照顧的方式時，必須要考

慮台灣社會中既存的傳統價值觀。 

 

（二）代間契約之預測因子 

  利用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分析人口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有

無子女、教育程度、月收入）與性別刻板印象對代間契約的影響，結果參照表 5.9。模型

一放進人口變項，模型達顯著（F = 2.45，p < .05），顯著變項可解釋 4%的變異量；其中

發現性別（B = -1.30，SE = .54，p < .05）、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作為參考組。研究

所以上：B = -3.88，SE = 1.30，p < .05；大學或五專：B = -2.65，SE = 1.14，p < .01；高

中職：B = -1.74，SE = 1.01，p = .11）有預測效果，年齡、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月收入

與性別刻板印象則無預測效果。模型二加入性別刻板印象，模型依然顯著（F = 2.25，



35 

 

p < .05），但性別刻板印象並無顯著效果。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男性（相較於女

性）、較低的教育程度能夠預測較高的代間契約價值觀。 

 

  小結：傳統對於家庭照顧的期許與價值觀主要為男性所把持，而這往往是造成女性

必須負責居家照顧的枷鎖。此外，較高的教育程度似乎能夠扭轉此價值觀，相對而言不

認為照顧是家人必須付出的責任。 

表5.9 代間契約之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B SE 

性別（0 = 男，1 = 女） -1.30* 0.54 -1.37* 0.55 

年齡  -0.10 0.13 -0.09 0.13 

婚姻狀態（0 = 未婚）     

     已婚 0.16 1.19 0.12 1.19 

     其他 0.70 1.54 0.66 1.54 

有無子女（0 = 無，1 = 有） -0.33 1.10 -0.28 1.11 

教育程度（0 =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與專科 -1.74 1.10 -1.70 1.10 

     大學 -2.65* 1.14 -2.60* 1.14 

     研究所以上 -3.88** 1.30 -3.86** 1.30 

月收入（0 = 無收入） -0.06 0.10 -0.06 0.10 

性別刻板印象   -0.14 0.20 

常數 33.03*** 1.76 33.17*** 1.77 

 Adjusted R2 (R2  改變量) 0.04 0.04 (0.00) 

 F 2.4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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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顧性別化之預測因子 

  利用階層式羅吉斯迴歸（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人口變項、性別刻板

印象、代間溝通、照顧風險對於有無照顧性別化的影響，結果請參照表 5.10。 

  模型一放進人口變項，此模型達邊界顯著（χ2 = 21.95，p < .01），可解釋 18%

（Nagelkerke R2）的變異。其中教育程度的效果達顯著（OR = 0.09, p < .05），學歷為高

中職相較於高中職以下的受訪者不容易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有

無子女、教育程度、月收入並沒有顯著效果。 

  模型二放進性別刻板印象、代間契約、照顧風險的變項，此模型達統計顯著（χ2 = 

33.93，p < .01），可解釋 27% 的變異量。其中代間契約的效果達顯著（B = .15, p 

< .01），代間契約越高，越容易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假設一得到支持。 

表5.10 照顧性別化之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Wald OR   B Wald OR 

性別（0 = 男，1 = 女） 0.63 2.29 1.87 0.97* 0.97 2.63 

年齡  0.11 1.09 1.11 0.16 0.16 1.17 

婚姻狀態（0 = 未婚）       

     已婚 -1.36 3.01 0.26 -1.18 2.09 0.31 

     其他 -0.54 0.22 0.58 -0.43 0.12 0.65 

有無子女（0 = 無，1 = 有） 0.83 1.18 2.29 0.51 0.40 1.67 

教育程度（0 =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與專科 -2.42* 4.75 0.09 -2.95* 6.38 0.05 

     大學 -1.27 1.24 0.28 -1.55 1.69 0.21 

     研究所以上 -1.06 0.70 0.35 -1.47 1.25 0.23 

月收入（0 = 無收入） 0.00 0.00 1.00 0.04 0.22 1.04 

性別刻板印象    0.26 0.18 1.30 

代間契約    0.15** 10.11 1.16 

照顧風險    -0.01 0.22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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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 1.58 1.84 4.88 -2.46 1.66 0.09 

Nagelkerke R2 (R2  改變量) 0.18 0.27 (0.09) 

 χ2 21.95** 33.93** 

 

 

  從圖 5.4 可以看出，照顧性別化隨著性別與教育程度有所不同。相較於高中職以下，

教育程度達高中職與研究所以上者似乎有所不同，但教育程度為大學者沒有明顯差異。另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說反應出家中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只有在研究

所以上的學歷性別才沒有明顯差異。由此可見，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認為家中有照顧性別

化，而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但是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則不論男

女都相對不易有照顧性別化的現象。 

 

 

        圖 5.5  照顧性別化的比例（性別、教育程度別） 

 

  小結：傳統對於家庭照顧的期許與價值觀主要為男性所把持，突顯家庭內男女權力

的不平等，而這往往是造成女性必須負責居家照顧的枷鎖，有照顧性別化的狀況。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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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較高的教育程度能夠扭轉此價值觀，我們也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照顧性別化

的狀況愈不明顯。即使如此，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的家庭，照顧性別化的比例也高達

五成以上。 

 
（四）照顧風險之預測因子 

  利用線性迴歸分析人口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教育程度、月收

入）與性別刻板印象、代間契約、照顧性別化對照顧風險的影響，結果請參照表 5.10。 

  模型一放進人口變項，此模型並未顯著（F = 1.57，p = .13）。模型二加入性別刻板

印象、代間契約、照顧性別化，模型達顯著（F = 2.86，p < .05），其中發現年齡（B = 

0.88，SE = 0.42，p < .05）、性別刻板印象（B = -1.74，SE = .69，p < .05）、代間契約

（B = 0.61，SE = 0.17，p < .001）有預測效果，所有人口變項皆無預測效果。迴歸分析的

結果顯示，較高的代間契約、較低的性別刻板印象能夠預測較高的照顧風險，假設一得

到支持；但照顧性別化並無法預測直接預測照顧風險，假設二並未得到支持。 

表5.11 照顧風險之迴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B SE 

性別（0 = 男，1 = 女） 0.25 1.75 0.49 1.72 

年齡  0.66 0.44 0.88* 0.42 

婚姻狀態（0 = 未婚）     

     已婚 -3.26 3.37 -1.99 3.24 

     其他 -4.85 4.63 -5.45 4.41 

有無子女（0 = 無，1 = 有） 2.33 3.33 0.93 3.20 

教育程度（0 =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與專科 -4.96 3.24 -5.74 3.18 

     大學 -4.91 3.39 -4.80 3.23 

     研究所以上 -3.50 4.09 -3.99 3.90 

月收入（0 = 無收入） -0.62 0.32 -0.4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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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   -1.74* 0.69 

代間契約   0.61*** 0.17 

照顧性別化   -0.88 1.70 

常數 45.53*** 4.79 30.70*** 6.54 

 Adjusted R2 (R2  改變量) 0.03 0.13 (0.10) 

 F    1.57 2.86** 

 

  根據文獻回顧，我們發現代間契約往往會造成照顧都是女性的責任，因此我們也檢驗

了代間契約對照顧風險的預測力是否受到性別的調節，探討是不是只有女性才會受到傳統

的代間價值觀影響，此調節結果並未達顯著（p = .71）。這表示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只要有

較高的傳統照顧價值觀，就會有較高的照顧風險。 

 

  小結：代間契約價值觀對於照顧風險的影響確實存在，不論是男性或女性都會受到

這種傳統照顧價值的束縛，進而造成工作與家庭間兩難的困境。我們也發現，性別刻板

印象接受度高的受訪者，感受到的照顧風險較低，很可能是因為服膺於現有的照顧性別

角色，而不認為現有政策的實施應該有所改變。 

 

（五）新社會契約－照顧政策之預測因子 

 
  利用線性迴歸分析分析人口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有無子女、教育程度、月

收入）與性別刻板印象、代間契約、照顧風險、照顧性別化對新社會契約的影響。模型一

放入人口變項，其中月收入的效果達顯著（B = -.25，SE = .09，p < .01），月收入越高對

於新政策的期待越低。模型二放入所有變項，除了月收入依然顯著（B = -.19，SE = .09，

p < .05），性別刻板印象的效果達顯著（B = -1.74，SE = .66，p < .01）、照顧風險則達邊

界顯著（B = .04，SE = .02，p = .087），亦即月收入越低、性別刻板印象越低、對新照顧

政策的期待越高；而照顧風險越高也有對新政策期待越高的趨勢，但照顧性別化並無預

測力，假設三、假設四得到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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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整體的影響，我們也想知道受訪者對於不同的照顧政策（去性別化、去家庭化、

去階層化、去商品化）的期待是否有所不同，也想了解其中的性別差異。二階變異數分析

顯示，性別的主要效果（F(1, 489) = 0.293，p = .59）並未顯著，但政策類型的主要效果（F 

(3, 1467) = 35.47，p < .001）與兩者的交互作用（F(3, 1467) = 7.67，p < .001）皆顯著。由圖

5.4 可以看出，去商品化的新社會契約明顯低於其他組。同時，女性對於去階層化照顧政

策、去性別化與去家庭化的照顧政策都有較高的期待；然而男性則是對去商品化照顧政策

有較高的期待。 

 

 

     圖 5.4   各類型新社會契約（性別別）。滿分 5 分，越高表示新社會契約越高。 

 

  若對不同類型的照顧契約進行線性迴歸，可以發現不同類型的新社會契約有不同的預

測因子。從表5.11 可以看出，女性對於階層化的新社會契約較高（B = .27，SE = .12，p 

<.05），較低的性別刻板印象可以預測較高的去性別化（B = -0.30，SE = .06，p <.001）

與去家庭化（B = - .20，SE = .06，p <.01）新社會契約，較高的代間契約則可以預測較高

的去家庭化新社會契約（B = .04，SE = .01，p <.05），較高的照顧風險則可以預測去家庭

化、去階層化社會契約的趨勢（Bs = .01，SEs = .01，p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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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各類型新社會契約之預測因子 

 
去性別化 去家庭化 去階層化 去商品化 

 B SE B SE B SE B SE 

性別（0 = 男，1 = 女） -0.07 0.15 0.03 0.14 0.27* 0.12 － － 

年齡  0.07† 0.04 -0.01 0.04 0.02 0.03 － － 

婚姻狀態（0 = 未婚）         

     已婚 -0.53† 0.29 0.39 0.27 0.17 0.23 － － 

     其他 -0.46 0.39 -0.39 0.37 0.27 0.31 － － 

有無子女（0 = 無，1 = 有） 0.31 0.28 -0.05 0.26 0.01 0.22 － － 

教育程度（0 =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與專科 0.47 0.28 0.04 0.27 0.30 0.22 － － 

     大學 0.47 0.29 0.01 0.27 0.17 0.23 － － 

     研究所以上 0.46 0.35 0.12 0.32 0.24 0.27 － － 

月收入（0 = 無收入） -0.03 0.03 -0.00 0.03 -0.03 0.02 － － 

性別刻板印象 -0.30*** 0.06 -0.20** 0.06 -0.02 0.05 － － 

代間契約 0.01 0.02 0.04* 0.01 0.01 0.01 － － 

照顧風險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 － 

照顧性別化 -0.13 0.15 0.06 0.14 -0.06 0.12 － － 

  常數 -1.72** 0.60 -2.94*** 0.56 2.59*** 0.47 － － 

 R2 (Adjusted) 0.45 (0.21) 0.47 (0.22) 0.17 (0.10) － 

 F 值 2.81*** 2.98*** 2.34** 0.89 (n.s.) 

 

  小結：整體而言，社經地位較低、照顧風險較高的家庭對於新的社會契約有較高的

期待，可見對於這些對家庭照顧政策有較高需求的家庭，現行的制度所提供的幫助仍然

是不足的。在不同類型的照顧契約方面，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印象會影響

一個人較不期待政策能「使不同性別都能參與照顧工作」（去性別化）、「政府應該強

化對家庭照顧」（去家庭化），後者也會受到代間契約價值觀的影響。可見傳統價值觀

是影響一個人能否接受新的社會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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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迴歸分析結果總結 

 

  本節所有的迴歸模型可以總結如圖5.6，與本研究架構大致符合。本研究發現：教育

程度可以預測代間契約價值觀與照顧性別化。性別可以預測代間契約價值觀、性別刻板

印象以及去階層化新社會契約。代間契約價值觀可以預設照顧風險、照顧性別化、去家

庭化新社會契約。性別刻板印象可以預測照顧風險與去性別化、去家庭化新社會契約。 

 

 

圖5.6  本研究迴歸分析結果總結。圖中係數來自本節所進行的迴歸分析，除性別照顧化的預測因子為未標準化的

羅吉斯迴歸係數，其他數值皆為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代間契約價值觀為控制人口變項後的數值，照顧風險為控制

人口變項、性別刻板印象及照顧性別化後的數值，照顧性別化為控制人口變項、照顧風險後的數值，新社會契約

則為控制人口變項其前述所有變項的數值。性別為男 = 0，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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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結論摘要及討論 

一、研究結果摘要 

發現一、台灣仍存在有嚴重的照顧性別化現象 

  台灣目前有 17.5%的家庭面臨「雙重照顧」的壓力，家內同時有老人與小孩需要照

顧，且家內的照顧責任往往落在女性身上，在家內幼兒照顧上有 78%、老年照顧有 52% 

主要照顧者為女性，由男方或男女雙方共同照顧者屬於少數，可見台灣存在有嚴重的照顧

性別化現象。我們也發現老人照顧仍然多選擇是透過家內照顧，可以看出傳統孝道對老人

照顧的安排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大部分還是希望在家照顧，較少人選擇機構及社區據點的

照顧方式。 

發現二、受訪者普遍仍有代間契約價值觀 

  傳統代間契約價值觀仍是普遍存在台灣社會。在公領域方面，多數受訪者認為不論是

老人或小孩照顧都同時是政府與個人責任；在私領域方面，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照顧父母

是自己的責任，但不一定認為應該照顧公婆或與公婆同住，顯示從過去的大家庭觀念轉成

小家庭的代間契約。 

發現三、受訪者的照顧風險普遍偏高 

  受訪者對於現階段推動的照顧政策執行成果認同度低，顯示高照顧風險仍是普遍存

在。本研究也發現「親職照顧」的照顧風險最高（M = 3.57/5）、「工作環境支持」次之

（M = 3.44/5）、「老人與小孩社區照顧」最低（M = 3.04/5）。 

發現四、受訪者對新社會契約有很高的期待 

  受訪者普遍而言對於新社會契約有很高的期待，反映在對於性別化（M = 4.47/5）、

去家庭化（M = 4.39/5）、去商品化（M = 4.59/5）、階層化（M = 3.93/5）的政策意涵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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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五、代間契約、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之間呈現正相關 

  代間契約、照顧風險與新社會契約之間皆有正相關。我們也發現，較高的代間契約價

值觀者傾向有較高的照顧風險，進而造成對新社會政策的較高期待。此外，傳統的性別刻

板印象與對新照顧政策的較低期待有關。 

發現六、代間契約的預測因子是性別與教育程度 

  本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傾向有較高的代間契約價值觀，而教育程度越低者也傾向

有比較強的代間契約價值觀。也就是說，對於家庭照顧的價值觀主要為男性所把持，而這

往往是造成女性必須負責居家照顧的枷鎖。此外，較高的教育程度能夠扭轉此價值觀，相

對而言不認為照顧是家人必須付出的責任。 

發現七、照顧風險的預測因子是代間契約價值觀與性別刻板印象 

  不論男女，代間契約價值觀較高者有較高的照顧風險。我們也發現，性別刻板印象

較低者有較高的照顧風險。 

發現八、照顧性別化的預測因子是女性、教育程度與代間契約價值觀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面臨照顧性別化的社會角色壓力，教育程度較低也比較容易面臨照

顧性別化的問題。我們也發現代間契約價值觀越強的受訪者，其照顧性別化的狀況越嚴

重。 

假設九、新社會契約的預測因子包含性別、性別刻板印象與代間契約 

  在新社會契約──照顧政策的期待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傾向認為政府應該不論收入高

低一律給予照顧的協助（去階層化），而性別刻板印象低的受訪者傾向認為政府應該鼓勵

男女同時參與照顧工作（去性別化）、強化政府對家庭的照顧責任與相關照顧政策（去家

庭化）。此外，代間契約高的受訪者認為強化政府對家庭的照顧責任與相關照顧政策（去

家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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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探討台灣照顧安排的性別化處境，並探討可能的成因，並期待對新政策的生成

提供若干建議。以下是本研究的初步發現與結論： 

 

建議一、台灣處於嚴重的照顧性別化處境，應納入「性別觀點」的長照政策 

  根據本研究，台灣社會目前面臨「性別化照顧」與「雙重照顧」的處境，大多數的家

庭仍選擇家人照顧家中長者，照護機構與社區資源的使用率並不高，可見傳統家庭的觀念

仍然深刻地影響照顧安排。有近兩成的家庭有雙重照顧的現象，且超過六成的家庭由女性

單獨負擔照顧責任，有很多甚至沒有投入就業市場進行全職家人照顧。如此嚴重的性別化

現象也可能造成女性生理與心理上極大的負荷。因此，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思考女性的照顧

角色，納入「性別觀點」的長照政策考量，讓女性從家庭勞務的性別不平等中解放，達成

女性生涯選擇自由以及性別平等化的目標。 

 

建議二、社會需發展新世代的代間契約價值觀，改善台灣性別化照顧的現象 

  本研究也發現台灣民眾普遍仍有傳統的代間契約價值觀（如孝道），而且此代間契約

價值觀是造成性別化照顧的主因。雖然對於公婆的照顧義務已經漸漸不再為國人所接受，

但對於自身父母的照顧義務的重擔依然落在女性身上。我們也發現男性、低教育程度比較

容易有代間契約的價值觀，與過去研究符合（Yeh， 2009a）。 

  這也呼應了王麗容（1995）提出的「女性照護」的概念以及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在

父權社會中被建構成「照護者」的角色，處於社會中較為弱勢的角色，因此我們應該讓女

性讓女性能夠跨越私領域、立足於公領域，有更多的生涯選擇。在這個脈絡下，我們主張

應發展新世代的代間契約價值觀，尋找性別照顧與傳統孝道觀念的平衡點，讓代間契約不

再是女性的束縛，成為一種選擇。 

 

建議三、台灣社會的照顧風險仍高，國家需發展三大領域的照顧政策 

  對於現行的照顧政策，台灣民眾的認同仍是較低，顯示普遍而言台灣社會的照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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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偏高，來自「親職照顧」與「工作環境支持」、「小孩與老人社區照顧」三方面，顯示

我們應該要加強對於親職照顧（如陪產假、育嬰假）以及提供對照顧友善的職場環境（如

彈性工時、彈性上班地點）以及小孩與老人社區的照顧資源（如老人照護機構、公共托育

中心），以平衡女性在照顧上所面臨的工作與照顧之間的兩難。因此，國家應制定相關的

政策，減少個人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兩難，降低國人所面臨的照顧風險，唯有提供完善的

措施，才能降低女性在參與社會與工作過程中所面臨的負擔。 

 

建議四、政府應建立新社會契約的策略，以回應國人對於新照顧政策的期待 

  目前台灣對於照顧的法律與制度，仍複製傳統認為女性為主要照顧者的刻板印象。舉

例而言，《民法》〈親屬編〉對於照顧工作的規範，將親屬間的相互照顧視為「理所當然的

義務」，我們的結果也證實：由男性所把持的代間契約價值觀是造成性別照顧化的主因之

一。若法律依然在傳統父權的概念下將照顧「家庭化」、「女性化」，將加深傳統孝道對於

女性箝制與束縛。同樣的，前述的文獻分析指出《長照服務法》雖然納入家庭照顧者的需

求，但依然嚴重地缺乏性別觀點的考量。在性別照顧化如此普遍的台灣社會，我們更應該

在新照顧政策中，更應該考慮女性在照顧中的弱勢角色。 

  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整體而言對於新照顧政策的期待極高，希望政府制定去性別

化、去家庭化、去商品化、去階層化的新照顧政策。本研究也發現低社經地位、照顧風險

較高的家庭對於新的社會契約有較高的期待，可見目前的政策並無法處理這些弱勢家庭的

照顧困境，因而期待更完善、更全面的新照顧政策。因此，我們主張：政府應該要回應台

灣社會的需求，讓不同性別共同分擔照顧工作（去性別化）、藉由國家力量的介入減輕家

庭的照顧負擔（去家庭化）、提供更多的公共照護機構（去商品化）、提供所有人都能夠使

用的基本照顧服務（去階層化），經由上述新社會契約的策略建立新的照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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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限制一、研究樣本與抽樣方式之限制 

  本研究以一般民眾為調查對象而非直接以家庭照顧者為調查對象，並沒有詢問受訪者

本身是否為照顧者，我們無法確定受訪者本人是否為主要照顧者。這可能解釋了為何照顧

性別化與其他變項的關聯較小，因為照顧安排是以家庭為單位，而代間契約、照顧風險、

新社會契約則是個人的想法，兩者之間可能有一定的差異。期待未來研究若能夠專注於主

要照顧者，或是從釐清家內照顧者與非照顧者的差異。 

  此外，本研究樣本以女性及年長者較多，可能跟我們採用電話訪談的研究方法有關，

這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統計推論上的偏誤。未來研究應該納入更多男性或年輕的樣本，以進

行不同世代對於代間照顧的差異性比較。 

 

限制二、照顧風險測量工具的限制 

  我們並未直接詢問受訪者的照顧風險，而是以政策認同度來當作指標。很可能有些人

儘管面臨龐大的照顧風險，但卻因為某些因素（如代間契約）仍對於當下政策有高度的認

同，或是儘管自身風險較低，卻因為看到身邊朋友或家人面臨較高的照顧風險，因此降低

對於當下政策的認同。未來研究可以發展新的工具，直接測量受訪者在工作與家庭所面臨

的兩難。 

限制三、量化研究觀點的不足 

  我們採用量化的分析方式，有可能簡化了「代間照顧」這個複雜的現象，在對於許多

細節的詮釋可能必須納入更多質性的資料，才能做出更全面的詮釋，例如：對於不同新社

會契約期待的性別差異，對於受訪者個人的意涵。未來研究可以輔以質性訪談的方式了解

女性在照顧中面臨的負擔、心理調適與因應策略、面臨的困境，以及期待國家提供什麼樣

的照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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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四、未來研究應納入文化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照顧性別化、代間契約和照顧風險對照顧政策發展的意涵，這些因素都

受到華人文化的影響，但本研究並未考慮其中所涉及的文化機制。本研究也發現傳統的代

間契約價值觀正在轉變中（如從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而大多數的人對於新的照顧政策

也有很高的期待，這很可能顯示文化價值正在變化之中。未來研究若能採納文化觀點或進

行跨文化的比較，將有助於理解傳統價值觀、照顧風險與社會政策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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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電話訪問調查問卷 

「照顧性別化、代間契約和照顧風險對照顧政策發展的意涵」 

調查量表問卷 
您好：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們是臺北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受台大社工系委託，想要瞭解民眾對於台灣

代間照顧(下一代照顧上一代或是上一代照顧下一代)的看法， 

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我們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調查的結果僅供學術之用，請您

作答。 

首先，請問您是 15-65歲的台北市居民嗎？(如果年齡不符合，再問家中是否有

15-65歲的家人接受訪問) 

第一部分 
一、照顧安排 

（一）照顧對象調查 

1-1.請問您家中是否有年幼子女(6歲以下)或是老年人(65歲以上)? 

(01)僅有 65歲以上老年人（跳第 1-6 題） 

(02)僅有 6歲以下年幼子女 (接下題) 

(03)兩者皆有(接下題) 

(04)兩者皆無（跳到結束訪問的畫面） 

(95)不知道  

(98)拒答 

 
（二）幼兒照顧 

1-2.請問您家中六歲以下的子女，平時選擇的照顧方式？（可複選） 

(01)由孩子的父母照顧 

(02)由孩子的父母外的家人照顧 

(03)送外面保母照顧 

(04)請保母來家裡照顧 

(05)送幼稚園/幼兒園 

(90)其他:_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1-3. 請問家中原本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的家人在工作時的，會選擇其他的照顧方式為？

（複選） 

【1-2有回答(01)由孩子父母照顧、(02)由孩子的父母外的家人照顧才須回答】 

(01)由其他家人照顧 

(02)原本負責照顧的家人沒有工作 

(03)送予保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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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請保母來家裡照顧 

(05)送幼稚園/幼兒園 

(90)其他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1-4.請問家內主要照顧者的性別為何？ 

【1-2有回答(01)由孩子父母照顧、(02)由孩子的父母外的家人照顧或 1-3有回答(01)由

其他家人照顧、(02)原本負責照顧的家人沒有工作就須答】 

(01)男性 (02)女性 (03)男女性皆有負責照顧，責任各半(這個選項不要唸出來) 

(90)其他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1-5.請問家外主要照顧者(如：保母、幼稚園老師)的性別為何？ 

【1-2有回答(03)、(04)、(05)、(06)或 1-3有回答(03)、(04)、(05)就須答】 

(01)男性 (02)女性 (03)男女性皆有負責照顧，責任各半(這個選項不要唸出來) (90)其

他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三）老年人照顧 

1-6.請問您家中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平時主要選擇的照顧方式？（複選）  

(01)由兒女照顧 

(02)由配偶或親友照顧 

(03)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 

(04)送予老人照護機構照顧 

(05)社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06)老人關懷據點服務 

(07)老人家自己照顧自己(註：獨居老人或喪偶) 

(90)其他: 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1-7.請問家中原本負責照顧老年人的家人在工作時的，會選擇其他的照顧方式為？【1-6

有回答(01)由兒女照顧、(02)由配偶或親友照顧才須回答】 

(01)由其他家人照顧 

(02)負責照顧的家人無工作 

(03)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 

(04)送予老人照護機構照顧 

(05)運用社區老人關懷據點服務 

(90)其他: ______ 

(95)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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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拒答 

 

1-8.請問家內主要照顧者是否為外籍看護？  

【1-6有回答(03)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1-7有回答(03)聘請照護員居家照顧須回答】 

(01)是 (02)否 (03)其他＿＿ (95)不知道 (98)拒答 

 

1-9.請問家內主要照顧者的性別為何？ 

【1-6有回答(01)由兒女照顧、(02)由配偶或親友照顧或 1-7有回答(01)由其他家人照

顧、(02)負責照顧的家人無工作就須答】 

(01)男性 (02)女性 (03)男女性皆有負責照顧，責任各半(這個選項不要唸出來) (90)其

他: 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1-10.請問家外主要照顧者(如：照護員、機構或關懷據點人員)的性別為何？ 

【1-6有回答(03)、(04)、(05)、(06)或 1-7有回答(02)、(03)、(04)就須要答】 

(01)男性 (02)女性 (03)男女性皆有負責照顧，責任各半(這個選項不要唸出來) (90)其

他: ______ (95)不知道 (98)拒答 

 

  



57 

 

 

二、照顧風險 
(一)以下針對親職照顧政策的看法，有幾個問題請教您，請您以 1-5分幫我們回答，分數

越高代表越認同(同意)。 

【註：由於是問對於政策的認同程度，因此請受訪者以對政策的印象作為回答依據，而非

僅考量個人經驗。】 

1-11 請問對於產假或父職假（陪產假）期長(時間長短)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現行政策：產假--8週、陪產假--5天】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2 請問您對於產假或父職假（陪產假）期間的薪資替代率認同度，您給幾分? 

【現行政策：產假－六個月以上受雇者薪資照給，六個月以下照原薪資一半給付 陪產假

－全薪】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3 請問您對於育嬰假/家事假*的期長（不包括產假）認同度，您給幾分? 

【現行政策：受雇者任職滿 1年後，於每一子女滿 3歲前，可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至該子女滿 3歲止。不過，育嬰假不得超過 2年】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4 請問您對於育嬰假/家事假*期間的福利認同度，您給幾分? 

【現行政策：受雇者於留職停薪期間，仍然可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

保險費，免予繳納；而原本由受雇者自己所負擔的保險費，可以遞延 3年繳納】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5 請問您對於工作保障期間的長短(以周來算) 認同度，您給幾分? 

【現行政策：育嬰假－三年】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二)以下針對孩童和老人照顧措施的認同度有幾個問題請教您，請您以 1-5 分幫我們回

答，分數越高代表越認同(同意)。 

【註：由於是問對於政策的認同程度，因此請受訪者以對政策的印象作為回答依據，而非

僅考量個人經驗。】 



58 

 

1-16 請問您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托育(中心)政策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7 請問您對於小學課後照顧(輔導) 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8 請問您對於老人家庭照顧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如：居家照顧的外籍勞工及本籍家庭照顧者】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19 請問您對於老人機構及社區照顧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如：像是老人安養及老人療養院、社區日照中心等】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三）以下針對彈性工作環境(包含：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的認同度有幾個問題請教您，

請您以 1-5 分幫我們回答，分數越高代表越認同(同意)。 

【註：由於是問對於政策的認同程度，因此請受訪者以對政策的印象作為回答依據，而非

僅考量個人經驗。】 

1-20 請問您對於全職的正常上班時間(工時)長短的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21 請問您對於彈性的工作地點（如：居家上班制）的認同度，您給幾分?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22 請問您對於工作分擔制 (如：兩人分擔一個工作)的滿意度為何? 

【職務分擔是指由兩位部分時間工作員工共同來分擔一項職務，薪資和福利按比例分配。

這種方案是在工作時間安排上的一個創新，它允許兩個或更多的員工分擔原來一周的工

作】 

(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1-23 請問您對於彈性的工時制度滿意度為何? 

【如：彈性的上下班、調整工作時間、彈性請假及縮短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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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 (02) 2 (03) 3 (04) 4 (05) 5 (95)不知道 (98)拒答 

 

 

三、代間契約 
 

(一)以下針對代間契約有幾個問題請教您，一般而言，您認為以下的這些事情應該

是政府的責任，還是個人及家庭的責任？請依照您認為責任的歸屬勾選。 

 

1-24請問您認為為需要協助的老人提供照顧應該是政府的責任，還是個人及家

庭的責任？ 

(01)都是政府的責任 

(02)大部分是政府的責任 

(03)政府與個人各負一半責任 

(04)大部分是個人的責任 

(05)都是個人的責任 

(95)不知道 

(98)拒答 

 

1-25請問您認為小孩的養育與照顧應該是政府的責任，還是個人及家庭的責

任？ 

(01)都是政府的責任 

(02)大部分是政府的責任 

(03)政府與個人各負一半責任 

(04)大部分是個人的責任 

(05)都是個人的責任 

(95)不知道 

(98)拒答 

 

 

 

 

(二)以下問題為了解代間互動狀況，請依照您的認同程度勾選。 

 

1-26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我會聽取父母的心聲及想法」？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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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看情況 

(98)拒答 

 

1-27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照顧父母是我應該負的責任」？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28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我的子女應該扶養和照顧父母(我)(這是

天經地義的事)」？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29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小孩結婚後應該父母(公婆)住在一起以

便就近照顧」？ 

【註：此題為受訪者價值觀的詢問，敘述中「小孩」的出發點是受訪者本人】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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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媳婦有照顧公婆的責任」？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1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若有人不照顧家族中的長輩(父母親)我會

認為這是不孝的」？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四、新照顧政策 

(一)以下問題想了解您對於政府關於照顧照顧政策的意向，請按照您的認同程度回

答。。 

 

1-32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應增加性別教育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如：男主外，女主

內)？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3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這段敘述：「我期待新的政策能使不同性別都能參與照護

工作」？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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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4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應該強化對社會家庭照顧？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5由於目前的私人照顧機構的數量，比政府公設照顧機構多，請問您同兩者的數

量能更平衡？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6請問您同不同意不論收入高低政府都應該提供基本照顧服務？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1-37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未來推出的照顧政策，能減少父母對子女的依賴？ 

(01)非常同意 

(02)有點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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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普通 

(04)有點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5)不知道 

(96)看情況 

(98)拒答 

 

第二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2-1.性別：(由訪員自行判斷) 

(01)男 (02)女 (03) 其他＿＿＿  

 

2-2.請問您的年齡為(大約位於以下哪個區間)：  

(01)15-19歲 (02)20-25歲 (03)26-30歲 (04)31-35歲 (05)36-40歲 

(06)41-45歲 (07)46-50歲 (08)51-55歲 (09)56-60歲 (10)61-65歲  

(95)拒答 

    

2-3.請問您的婚姻狀況為： 

(01)未婚 (02)已婚 (03)分居 (04)離婚 (05)喪偶 (06)其他  

(95)拒答 

 

2-4.請問您的育兒情況為：  

(01)尚未有小孩 

(02)有小孩，最小的小孩性別為：＿＿ 年齡為：＿＿  

 

2-5.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 

(01)未受教育 (02)國中（含）以下 (03)高中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研究所以上  (95)拒答 

 

2-6.請問您的工作情況為：    

(01)無工作（跳題 2-8）(02)全職工作 (03) 兼職工作 (04) 家管(跳答 2-9) 

(90)其他_____ (95)拒答 

 

2-7.請問您的職業為（答完跳題 2-10）： 

(01)學生 (02)軍公教 (03)服務業 (04)金融業 (05)資訊／科技  

(06)傳播/廣告/設計  (07)藝文   (08)自由業 (09)醫療 (10)製造業  

(11)農林漁牧        (90)其他   (95)拒答 

 

2-8.請問您是否已退休？  

(01)已退休 (02)尚未退休（若尚未退休跳題 2-10）(95)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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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為？  

(01)退休金 (02)兼職工作 (03)無收入(2-10可直接選(01) 

(90)其他＿＿ (95)拒答 

 

2-10.請問您最近一年平均每月收入為多少元(大約位於以下哪個區間)？  

(01)無收入          (02)21,009元以下    (03)21,009-29,999元   

(04)30,000-39,999元 (05)40,000-49,999元 (06)50,000-59,999元   

(07)60,000-69,999元 (08)70,000-79,999元 (09)80,000-89,999 元   

(10)90,000-99,999 元 (11)100,000 元以上   

(95)拒答 

 

這次的訪問到這邊結束，感謝您耐心回答，祝您事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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